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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屆灣仔區議會屬下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紀錄 

 

 

日 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二時三十三分 

地 點︰香港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1 樓灣仔民政事務處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羅偉珊議員 

 

副主席 

顧國慧議員 

 

委員 

陳鈺琳議員 

張嘉莉議員 

林偉文議員 

梁柏堅議員 

李碧儀議員, MH 

李永財議員 

麥景星議員 

謝偉俊議員, JP 

黃宏泰議員, MH 

邱汶珊議員 

楊雪盈議員 

 

政府部門代表 

陳天柱先生, JP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  

文靖妍女士 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張漢明先生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秘書 

盧樂文 灣仔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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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2.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3. 主席請議員留意放置於席上的文件及印有預計討論時間的議程。   

   

4. 主席表示，因應近日本港疫情的最新情況，為盡量減低疫情在社區傳播

的風險，民政事務總署建議各區議會縮短會議時間，以減低因為大量人群聚

集而引起社區傳播的風險，並方便進行徹底清潔消毒。 

  

   

5. 主席提醒各委員於有需要時填寫「使用區議會撥款推行活動／計劃 - 利

益申報表格」，並於討論有關撥款申請時向她示意及於適當時候避席。 

  

   

6. 主席表示，為使會議能更有效地進行，是次會議將採用計時的方式進行。

每項議程接受最多兩輪發言，而每名委員每輪可發言兩分鐘。 

  

   

第 1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7. 主席表示，秘書處於是次會議前收到一份由楊雪盈議員提交的修訂建

議。 

  

   

8. 經陳鈺琳議員動議，麥景星議員和議，委員會通過經修訂的第五次會議

紀錄。 

  

   

第 2項：2020/21年度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3/2020 號文件） 

  

9. 秘書表示，截至是次會議前，委員會已審批的 2020/21 年度總撥款額約

為 14,734,052 元。 

  

   

10. 楊雪盈議員表示，因應疫情關係，不少團體有機會需要延遲舉行活動及

甚至取消活動，因此她建議委員會致函獲灣仔區議會預留撥款的五個地區團

體，向他們了解會否遞交其他撥款申請以使用餘下的預留撥款。 

  

   

11. 委員會備悉文件。   

   

第 3項：書面問題: 有關非政府機構（團體）按《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向灣

仔區議會申請撥款之事宜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11/2020 號文件） 

  

12. 麥景星議員簡介書面問題，並表示收到不少團體反映撥款申請時遇到困

難，因此他在文件中列出十多項提問以了解處方及秘書處處理申請的詳情，

並查詢為何處方未有提供書面回覆。他簡述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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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他表示曾聽聞有團體因並非有限公司，以至不符合申請資格。他希

望了解是根據哪一條規則拒絕該團體申請。 

 

(ii) 他認為要求團體在提交撥款申請時夾附報價文件不合理。團體理

應在申請獲得批准後才會著手籌備及進行報價，因此他認為團體

只需要在表格中合理解釋開支項目理應已經足夠。他請秘書處就

提出有關要求的理據作出回應。 

 

  

(iii) 他詢問秘書處是如何判斷撥款申請是否符合區議會規格及能否呈

交予會議上討論，及按甚麼條例去拒絕或阻撓團體的申請。 

  

   

（張嘉莉議員於下午 2 時 38 分出席會議。）   

   

13. 主席詢問秘書處會否提供書面回覆。   

   

14.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指，根據會議

常規第 27 條，委員需要於會議的十個淨工作日前提出問題以供會議上討論，

由於是次會議於 11 月 3 日舉行，因此限期為 10 月 16 日。然而，麥景星議員

提交問題時不足十個淨工作日，而主席亦是在 10 月 29 日才批准納入議程，

處方在不足兩個工作天的時間內難以準備書面回覆。 

  

   

15. 主席回應指，有關問題應在會議前九個工作天已交予秘書處，她認為秘

書處於會議前未能提供書面答覆並不緊要，可以在會議後再補交。 

  

   

16. 黃宏泰議員提出規程問題。   

   

17. 主席要求黃宏泰議員在得到她的同意後才可發言。   

   

18. 黃宏泰議員回應指，他只是希望提出規程問題，而不是就有關議題提出

意見。 

  

   

19. 主席要求黃宏泰議員具體指出他所針對的會議常規條文。   

   

20. 黃宏泰議員指出主席經常在會議前數天才加入新議程，而麥景星議員亦

已多次在限期後提出新的議程項目，既未有給予秘書處足夠時間準備，亦未

有給予其他委員足夠時間參閱相關文件。他質疑為何經常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並指出主席同樣未有提醒委員跟從規矩，反而輕輕帶過地說「不緊要」。問題

非常冗長，但只給予對方數天回覆。他形容相關委員自暴其短需要反省，而不

是每次都找藉口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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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楊雪盈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i) 她對處方的回覆感到詫異，認為秘書處理應每天都需要回答團體

相同的問題，即使只有九個工作天都仍然應該能提供書面答覆。

她不認同一個工作天會帶來如此大的影響，反問秘書處何時才能

做好本分。 

 

  

(ii) 她認為今屆議會面對很大的困難，有委員自以為熟悉會議常規，

但卻忘記了主席有權批准議程，而秘書則負責發出議程。 

 

  

(iii) 她促請秘書處及區議員各司其職，讓團體是得以透過灣仔區議會

社區參與計劃貢獻社區。 

  

   

22. 林偉文議員表示，就有委員未有準時提交書面文件，他認為規矩就是規

矩，並贊同秘書處是次的處理手法。他認為不應該以只差一天為由，指責處方

未有提供書面回應。他相信假若建制議員在同樣的情況下提交書面問題，其

他委員又會以不準時為由拒絕將其納入議程。因此他提醒部分委員不要表現

得如此大義凜然地作出反駁。 

  

   

23. 主席請林偉文議員具體提出過往在相同情況下被拒絕的經驗，並認為當

時或存在誤會。她續表示秘書處照常理，在收到有關問題時會徵詢主席是否

接納。然而，她表示未有從秘書處收到有關查詢，並質疑秘書處在收到文件後

「扮睇不到」。她要求秘書處日後在收到任何委員提交的文件都需要即時詢

問她是否同意納入議程。 

  

   

24. 李碧儀議員表示理解委員會主席有權酌情同意加入緊急議程，既然是項

問題未有準時提交到秘書處，她請主席解釋為何認為是項文件具處理的急切

性。 

  

   

25. 顧國慧議員表示，她曾在得知不少團體同時提交撥款申請時向秘書處查

詢進展，但秘書處卻未能確切交代相關團體旳申請能否呈上會議作審批。她

表示現時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社房會)仍餘下不少未定用途撥款，但在

缺乏秘書處的回覆下，她未能確切了解社房會的撥款使用情況。她認為現時

情況是浪費政府金錢，令到所有區內的人都不能受惠，因此是項議題十分重

要。 

  

   

26. 主席表示，委員在處理不同申請時曾面對不少不清晰的地方，而在早前

的社房會會議上亦有委員曾提出部分會議文件上提及的問題。因此，她認為

需要盡快釐清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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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梁柏堅議員表示希望首先釐清部分細節。麥景星議員在會議九個工作天

前提出了書面問題，但秘書處剛才又指出距離會議及主席接納有關文件之間

只有兩天。為了避免日後發生同類型的爭論，他希望首先釐清計算文件是否

準時提交應以委員提交當天起計，還是主席接納有關文件起計算。 

  

   

28.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如下： 

 

  

(i) 他澄清秘書處於 10 月 29 日收到主席表示接納是項不足十個工作

天提交的議程，而麥景星議員是於 10 月 22 日向秘書處提交有關

問題，距離是次會議只有七個工作日，並不是九個工作日。 

 

  

(ii) 至於秘書處處理有關情況的原則十分簡單，由於在會議前少於十

工作天收到有關問題，秘書處將等待主席同意接納有關文件才會

開始作出相關的預備工作。 

 

  

(iii) 至於麥景星議員質疑秘書處拒絕由非有限公司提交的撥款申請，

根據《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附件二中所訂明「擁有自主權

的團體(無論是法人團體與否)，而其成立的目的是完全或主要為

區內的利益，或有關團體成立的目的是服務市民大眾，而舉辦的

活動令有關社區和在區內居住、工作或上學的人士受惠」。事實

上，秘書處於本屆議會亦曾呈交一個以「partnership」合夥方式登

記的團體申請予委員會審批。因此麥議員提出的憂慮及問題並不

存在。 

 

  

(iv) 至於報價方面，由麥議員出任主席的委員會早前曾討論一項有關

空氣污染研究的撥款申請。該申請團體成立不久，亦沒有籌辦相

關活動的經驗，即使團體在會議前不足十個工作日才提交申請，

秘書處仍努力與團體聯絡以便委員會能在會議上討論該項申請，

而該團體並没有提供報價資料。因此他相信麥議員理應十分清楚

秘書處並没有借欠缺報價文件而阻攔撥款申請。麥議員這方面的

提問同樣不存在。 

 

  

(v) 他重申秘書處一直都是按《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處理各項

撥款申請。 

  

   

29. 主席表示，是項議程涉及多項問題，她認為在欠缺書面答覆的情況下，

委員難以進行深入討論，她詢問委員希望繼續討論還是留待下次會議時按處

方的書面答覆進行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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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楊雪盈議員表示希望代表部分團體提出以下意見： 

 

  

(i) 部分團體在收到秘書處就撥款申請提出的意見後會再向相關委員

會主席或其他委員去查詢，但是很多時候個別議員並不清楚秘書

處及團體之間的溝通，因此亦難以理解雙方的要求以及判斷是否

適宜提供意見，議員往往需要再向秘書處查詢。 

 

  

(ii) 她建議當秘書處回覆團體時，同時把電郵抄送相關委員會主席或

副主席，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及節省處理時間。 

  

   

31.  陳鈺琳議員表示認同楊雪盈議員剛才所言，並提出以下意見及詢問： 

 

  

(i) 她認為部分申請團體首次申請區議會撥款，而未熟悉申請程序，

委員會主席希望能協助釐清團體與秘書處之間的溝通，但現時做

法令各委員會主席未能掌握足夠資訊。 

 

  

(ii) 她請秘書處回應麥景星議員的提問，處方是按撥款守則中哪一項

細則要求團體在遞交計劃書同時提供報價單。她表示部分團體反

映未能從指引中翻查到有關要求。 

  

   

32.  黃宏泰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i) 他回應有關主席曾詢問是否於是次會議上繼續討論是項議程，並

指出現時的討論是浪費時間。 

 

  

(ii) 整場討論暫時都只是有關麥景星議員未有準時提交書面問題，而

主席又太遲回覆秘書處。同時麥議員的書面問題簡單及反映出多

項誤解。他認為當給予秘書處足夠時間作出書面回覆後，理應已

能解答八成至九成的提問，而無需浪費議會寶貴的時間。 

 

  

(iii) 他認為現時的討論只是在為委員補習撥款守則，在眾多傳媒在場

下令人丟架。他認為委員應在日常工作時學習各項守則，而不是

浪費會議時間為自己補習。 

  

   

33.  麥景星議員表示他並没有誤解任何事情，即使議會曾處理過由非有限公

司所提交，或未有提供報價資料的申請，但他提出是項書面問題的目的是，讓

處方提供書面回覆或在一個正式會議上公開對申請團體的要求，並予以紀錄。

他過去觀察到不同委員會的秘書與團體溝通的方法各有不同，而對團體的要

求亦不同，令團體感到混亂，例如究竟是否需要提供報價。他表示雖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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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仍能在會議上討論相關申請，但過程中團體與秘書處需要進行多次溝通，

又出現過不少誤會。他不理解為何會出現誤會，並質疑部分誤會是刻意造成。

他續要求秘書處於會議後提供書面回覆，交代處理各項申請的依據。 

   

34.  李碧儀議員質疑麥景星議員是否清楚了解自己提出的問題，並表示在屆

初討論撥款指引時，已提醒過往屆只會要求團體在提交發還撥款申請時才需

要提供報價資料。然而，麥議員等不同意有關安排，並要求團體在提交撥款申

請時便需要提供報價，她形容麥議員在文件中對新做法的質疑是「今天的我

打倒昨天的自己」。她促請相關委員翻查會議紀錄及錄音，並強調現時對申請

團體設下的圍場正正就是在會議上提出質疑的委員們，做法浪費議會時間。

她亦請秘書處有必要在會議後提供書面答覆，以還秘書處一個清白。 

  

   

35.  顧國慧議員表示，社房會早前曾審批過只提交了三份報價資料的撥款申

請，但又曾有團體被要求提供五份報價文件，她認為秘書處一直都未釐清確

實要求及準則，結果經常出現爭論。因此，她認為為了推動區議會與社區的合

作，秘書處有必要釐清以上細節。 

  

   

36. 主席提出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她留意到在準備會議文件期間，秘書處需要多次與團體溝通。因

此她建議秘書處在遇到任何問題時，由委員會提供協助，以便能

盡快擬備會議文件。她認為現時的方式導致本年度的社區活動減

少。 

 

  

(ii) 她亦希望委員會日後能檢視現時的撥款指引及表格是否有任何不

清晰的地方，使團體未有收到足夠資訊。 

 

  

(iii) 她認為委員會其中一項職能是不斷檢視區議會的內務事宜，並適

時作出調整。她感謝麥景星議員提出是項詳細的書面問題。 

 

  

37.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如下：  

 

  

(i) 秘書處一直都十分樂意解答不同委員就各項撥款申請的查詢。每

次收到委員的查詢時，都有向相關委員提供與團體的電郵來往。 

 

  

(ii) 他認為有關把委員會主席加入秘書處與團體電郵往來之中的建議

沒有問題，然而本年度不少申請團體都是區外註冊，而且欠缺籌

辦相關活動的經驗，團體對申請準則和要求都不太了解，增添秘

書處與團體溝通的困難。羅主席同為參與式預算小組的主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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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小組的申請為例，申請團體對區議會的財政預算模式不甚了解，

秘書處亦難以協助團體修改表格，最終團體需要縮減申請款額。

在過程中，秘書處都有回應所有委員的查詢。 

 

(iii) 秘書處一直盡力向申請團體提供協助，但由於預備文件時間有限，

假如各委員會主席有意參與電郵往來，必須及時提出意見，否則

同樣有機會阻礙秘書處預備會議文件。 

 

  

(iv) 他感謝李碧儀議員剛才的補充，根據灣仔區議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陳鈺琳議員(第 272 段)、羅偉珊議員(第 276 段)及李永財議員(第

290 段)均提出要求團體在提交撥款申請時同時夾附報價文件。雖

然撥款及常務委員會至今尚未討論修改相關撥款準則條文，秘書

處備悉到以上意見並盡量作出跟進。 

 

  

(v) 假如有團體表示未能提供所需要的報價資料，秘書處亦有如實通

知委員會，並呈交撥款申請。因此，他不明白為何麥議員認為處

方硬性規定團體在申請時提供報價。 

 

  

(vi) 秘書處已按照早前委員的要求處理撥款申請，因此對現時委員提

出對有關做法的質疑感到無所適從。 

  

   

38. 陳鈺琳議員感謝處方剛才詳盡補充會議紀錄，但指出秘書處在部分會議

上卻未能提供會議紀錄。此外，她指出按照相關紀錄，委員會未有就報價達成

共識，因此亦未有修改撥款準則。她認為現時守則未有明確交代團體需要何

時提供報價資料，因此麥景星議員的書面問題正要釐清有關做法，好讓團體

得按照清晰的條文提供所需文件，同時亦幫助秘書處處理申請。她表示委員

只是希望釐清做法，但在會議上卻被形容為逼害秘書處。 

  

   

39. 黃宏泰議員表示難以理解主席主持會議的思維。他指出主席剛才詢問委

員是否希望繼續討論是項議題，但主席現時的發言內容卻似乎是希望繼續討

論。他認為主席應明確說明會議安排，但他亦明白個別委員因被指出多項錯

處會動氣……  

  

   

40. 主席請黃宏泰議員具體解釋他剛才發言。   

   

41. 黃宏泰議員回應指剛才有委員因為被指出了錯處而動氣……   

   

42. 主席表示黃宏泰議員的發言並不是補充提問，而兩輪發言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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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黃宏泰議員回應指委員每次發言理應有兩分鐘，並詢問主席現時的討論

安排到底是繼續這份書面問題，還是待收到處方書面答覆後再進行討論。他

表示主席剛才曾提出於下次會議才討論，但現時委員卻仍然在討論書面問題，

安排令人難以捉摸。 

  

   

44. 主席回應指，她剛才的意思是委員會繼續討論是項書面問題，只是她要

求秘書處在會議後仍需要提供書面答覆。剛才的發言安排是希望在秘書處預

備書面答覆前能了解委員的意見。她請黃宏泰議員留意及理解她的發言。 

  

   

45. 楊雪盈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i) 她相信以正常人的理解能力都應該明白會議進行中，而討論議程

正是有關委員就撥款準則向秘書處提出的查詢。 

 

  

(ii) 她認為有需要按委員會的意見完善現時的準則，以便秘書處的跟

進工作及團體申領撥款的過程。因此她建議秘書除了記錄是次會

議討論外，亦需要提示委員在有需要時提交書面文件動議修改撥

款準則。她希望所有跟進工作都是按相關文件切實執行。 

 

  

(iii) 至於有關要求團體提供報價，她感謝秘書處快捷的回應。然而，

她認為撥款申請應根據撥款準則來處理，而團體亦未必能及時追

貼每次會議的討論。她希望能將有關差距縮窄甚至完全消除，但

相信要在委員提出動議修改準則後才能處理，因此可能需要在下

次會議才能處理。  

 

  

(iv) 她希望秘書及後在預備書面回覆時能提供改善現時情況的建議。 

 

  

46. 顧國慧議員表示她與楊雪盈議員有相同的意見，並指出秘書處剛才引述

的只是三位區議員在會議上的發言，並不構成一個決定。她質疑秘書處未有

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並反問假如有關要求為區議會的決定，委員會現時亦不

需要進行討論。 

  

   

47. 主席表示，在會議期間收到一項由麥景星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   

   

48. 麥景星議員表示，他提出是項書面問題的本意是釐清現行做法上不清晰

的地方。他指出秘書處剛才引述到只是一二月會議時的簡短討論，而區議會

及後未有修改撥款準則，但處方卻誤會需要按照有關討論處理撥款申請。他

表示報價只是其中一項提問，他在文件中還列出了其他問題。他認為本屆申

請團體在申請遇到不少困難，即使不一定是其中一方的責任，但他希望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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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更好的機制疏解矛盾。他早前亦曾與灣仔民政事務處商討改善方法。他剛

才提出了一項臨時動議，希望秘書處向申請撥款團體去發信查詢的時候，將

電郵副本抄送相關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透過簡單的步驟讓委員會主席及副

主席能協助疏解矛盾或爭執。 

   

49.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表示，不是所有申請團體都能提供齊備的資料，而秘

書處在會議前會盡責地向申請團體索取。現時動議內容上提及抄送電郵副本

予委員會正副主席，而麥景星議員剛才補充指有關做法是讓正副主席能協助

疏解疑難。他提醒委員需要小心考慮有關動議，委員會應該公平、公正地審批

每項撥款申請。按照現時的動議下，正副主席會協助疏解未有提交齊備資料

的團體，反而卻未有照顧到一開始便提交齊備資料的團體。 

  

   

50. 麥景星議員宣讀臨時動議，內容如下：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向申請撥款團體發信查詢時，應將副本電郵至相關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51. 張嘉莉議員表示她不反對以上動議，但她擔憂若正副主席未收到相關申

請撥款表格，在收到秘書處的電郵時亦只會摸不著頭腦。因此，她建議秘書處

在收到任何撥款申請時都應抄送給正副主席。然而，她亦補充指假如表格完

全不合乎規格，出現嚴重錯漏至例如欠缺簽署等秘書處未能開始處理的情況

下，便不需要向正副主席提供有關文件。 

  

   

52. 黃宏泰議員請提出動議的委員清楚解釋動議的目的及正面回應灣仔民政

事務專員剛才提出的擔憂。他表示區議會在處理撥款申請時必需保持公平、

公開、透明及不偏私，有關建議有機會使正副主席會排斥異己甚至私相授受，

會帶來嚴重的後遺症。 

  

   

53. 麥景星議員回應指，動議的原意絕對不是要干涉秘書處處理撥款申請，

只是當出現任何爭拗時，主席及副主席能發揮監察的作用。他贊同區議會應

確保公平、公開及高透明度，因此秘書處在處理重要撥款時「收收埋埋」有關

爭議並不理想。他歡迎其他委員就如何動議再進一步提高透明度給予建議。

因此他不認同會出現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提出的情況。 

  

   

54. 楊雪盈議員表示她是為了確保公平公開處理撥款申請而和議這是項動

議。她補充指，現時秘書處是樂意與委員會溝通，但早前有團體近乎投訴秘書

處，因此她希望了解關係如此差劣的原因。她表示很多團體都是社區的伙伴，

而秘書處作為灣仔區議會的秘書，會影響團體對議會的印象。因此希望能收

集委員的意見改善有關情況。她欣賞秘書處一口答應動議內容，同時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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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能提供更多資料讓委員了解經常有團體提出的疑問，例如如何解釋符合

申請資格等。她期望了解能透過以上交流，減輕秘書處的工作量。 

   

55.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如下：  

 

  

(i) 他不認同剛才麥景星議員指責秘書處「收收埋埋」與撥款申請相

關的資訊，事實上秘書處每次收到任何委員查詢時都有提供相關

電郵紀錄。 

 

  

(ii) 以麥議員作為主席的委員會為例，即使團體臨近會議前才提交撥

款申請，秘書處仍每晚盡力與團體溝通，以便委員會能在會議上

作出討論。然而，申請團體没有舉辦同類型活動的經驗，不少委

員在該次會議上提出不同查詢，最終都未能在會議上獲得通過。

於是，秘書處在會議後又再與團體跟進。在他於加入秘書處短短

三個月內都觀察到秘書處的工作沉重，但每次收到委員查詢都有

提供所需要資料，因此他亦不反對以更正式的電郵發出相關資訊。 

 

  

(iii) 他提醒相關委員正副主席在收到電郵時需要盡快回覆，否則只會

使整個程序滯後。 

 

  

56. 主席感謝秘書處過去多個月來的努力處理大量的申請，她理解今年較多

新團體提交申請，她都希望以往的申請團體能維持與區議會的合作。她續請

麥景星議員澄清他建議的做法有否要求正副主席在收到電郵後，必需作出回

應，然後秘書處才可以繼續跟進。 

  

   

57. 麥景星議員回應指，他提出的動議內容並沒有這個意思，正如和議文件

的楊雪盈議員剛才所說，動議的原意只是提高透明度及公正性，而亦不是指

秘書處經常「收收埋埋」，他只是想避免出現有關情況。因此，提出是項動議

便是希望能統一秘書處往後的做法。他強調有關工作仍然是由秘書處處理，

正副主席並不會協助處理，只會負責監察。 

  

   

58. 黃宏泰議員表示委員經常提及要「更公平」、「更公開」及「加強監察」

等都只是陳腔濫調，但完全從未有指出現時制度上的缺點，亦未有解釋新建

議做法的優點，以上討論如同解釋「爸爸是男人」般簡單。他尊重秘書處負責

把關撥款申請，但委員卻未有徵詢處方的建議反而自行提出改變現時行之有

效的機制，因此他不贊同有關建議。 

  

   

59. 主席回應黃宏泰議員指，會議文件及其他委員在剛才數輪討論中以提出

現時做法的問題，並表示她尊重秘書處但亦尊重是次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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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表示，他聽到委員的意見並希望以簡單直接的事例進

一步解釋他剛才的建議：在一次公開邀請中秘書處收到了兩份不同的申請，

其中一個申請團體一開始便提交了齊全的資料，於是秘書處亦不需要向團體

提出任何查詢，在這情況下正副主席亦不會預先得悉有關申請。然而另一個

團體則出現多處缺漏，於是秘書處會盡責地向該團體釐清所有問題，否則委

員在會議上便會怪責秘書處未有做好把關工作浪費委員時間討論不清不楚的

申請。然而，當秘書處與團體溝通時便需要抄送有關電郵予正副主席，正副主

席亦會因此先入為主地預先得悉了有關申請，並可能協助疏理疑問。於是當

委員會討論兩項撥款申請時，正副主席未有預先知道提供了齊全資料的團體

自然亦不會為相關團體解答任何問題。然而由於正副主席已預先得悉另一個

團體的申請詳情，當團體未能回應其他委員提問答時，較容易為相關團體釐

清查詢，整個事情便會變得十分複雜，例如正副主席在這情況下是否需要作

出利益申報指曾經參與向申請團體提供意見。因此，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請委

員仔細考慮清楚是項動議。 

  

   

61. 楊雪盈議員表示秘書處早前已同意新建議的做法，因此她就現時討論没

有其他補充。 

  

   

62. 林偉文議員認為如果要真正做到公開、公平、公正，便不應只抄送相關

電郵予正副主席，反而應該讓全體十三位區議員知道所有詳情。 

  

   

63. 黃宏泰議員提出提出動議的委員尚未回應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提出的憂

慮，並認為有關委員迴避作出回應，他認為…… 

  

   

64. 主席請麥景星議員回應。   

   

65. 麥景星議員回應指他剛才已回應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提出的疑慮，並表示

動議的原意絕對不是要干涉秘書處處理撥款申請，只是希望能提高秘書處與

團體溝通之間的透明度。他表示秘書處剛才回應指過往曾作出相同的安排，

以回應主席或其他委員的查詢，因此他不認同新做法會涉及利益申報。同時，

他不認同當正副主席只是了解過雙方爭拗後，便不能於會議上作出獨立的決

定。他亦相信假若個別團體提交的資料齊全，即使正副主席未曾事先得知有

關申請內容，委員會都能夠作出合適的選擇。 

  

   

66. 主席再次請麥景星議員宣讀書面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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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麥景星議員宣讀以下書面動議 ：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向申請撥款團體發信查詢時，應將副本電郵至

相關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68. 主席請委員就麥景星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舉手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支持：5 票 (陳鈺琳議員、顧國慧議員、羅偉珊議員、麥景星議員、 

楊雪盈議員) 

反對：1 票 (黃宏泰議員) 

棄權：6 票 (張嘉莉議員、梁柏堅議員、李碧儀議員、林偉文議員、 

李永財議員、邱汶珊議員) 

 

  

69. 主席宣布動議不獲通過。主席要求秘書處於會議後對麥景星議員的問題

提供書面回覆。 

  

   

第 4項：未來兩個月的會議室使用時間表   

70. 楊雪盈議員表示，灣仔區議會有不少工作小組，例如最近新組成了有關

體育事務的工作小組等，她建議為各個工作小組於每月預留使用會議室的時

間，方便召開會議。 

  

   

71.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指，他理解委

員都希望盡快安排會議，但他早前已回覆委員，假如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主席

有意於何時舉行會議可盡快聯絡秘書處，以便處方跟進預約會議室的安排，

過往亦曾遇到有會議需要改期，秘書處亦有盡快作出回覆。他續歡迎委員在

有需要時可直接與他聯絡。 

  

   

72. 楊雪盈議員表示理解秘書處日常就會議安排相當繁忙，因此她才希望每

月能為工作小組預留使用會議室的時間，供小組成員揀選會議日期，既方便

議員預留時間，亦能方便秘書工作。她認為不少工作小組在現時情況下都未

能舉行會議，甚至連舉行第一次會議都面對困難，阻礙推展各項工作。她認為

處方或可每月預留一日供工作小組使用會議室，而工作小組主席亦可按相關

日期跟進會議安排。 

  

   

73.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秘書處已盡量配合各委員會或者工作小組舉

行會議的需要，同時尊重各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按需要決定舉行會議的次數，

因此他建議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主席與秘書處緊密溝通，而秘書處亦會盡

量配合及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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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主席感謝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的補充，並請各工作小組主席盡快通知秘書

處計劃舉行會議的日期，例如直接參考過往安排於星期四下午舉行會議，好

讓能優先使用會議室，各主席亦可考慮其他較具彈性的安排，但都希望能盡

快通知處方，以免臨近會議日期時難以租用場地。 

  

   

第5項：跟進上傳文件至區議會網站事宜 – 投票紀錄獨立成項 
  

75.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表示，秘書處在上

次會議後已即時參考其他區議會的做法並徵詢了民政事務總署在這方面的意

見，然後準備了現時置於會議桌上的建議獨立成項的投票紀錄樣式供委員考

慮。 

  

   

76. 楊雪盈議員表示歡迎秘書處從善如流地跟進委員會的動議，並提出以下

提問：  

 

  

(i) 現時草擬的表格樣式會否同時成為會議紀錄的一部分。 

 

  

(ii) 獨立成項的投票紀錄會在相關會議紀錄獲得通過後還是會議結束

便才會上載至區議會網頁。 

  

   

77.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指，會議紀錄

過往一直已有紀錄動議的投票結果，現時新增的獨立成項的投票紀錄並不會

再額外加入會議紀錄中。此外，委員會已於上次會議上討論，投票紀錄會在相

關會議紀錄獲得通過後才會上載至區議會網頁。 

  

   

78. 主席總結以上討論，並表示有關動議的投票紀錄會在相關會議紀錄獲得

通過後，才上載至灣仔區議會網頁。 

  

   

第6-21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79. 林偉文議員表示，他相信每位灣仔區議員早前都收到了灣仔民政事務處

的電郵，要求將有關「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調查報告納入議程。他詢問主席

未有將有關事項納入議程的原因。 

  

   

80. 主席表示，會議現將處理多項區議會撥款申請，她希望在這之前作簡介。

她續表示各委員幾天前都收到林偉文議員轉介的一封投訴信，這封信涉及到

其中一項稍後需要處理的撥款申請…… 

  

   

81. 林偉文議員澄清，有關信件並不是投訴信而只是團體的意見信而已。   

   

82. 主席回應指她會首先處理林偉文議員剛才就有關調查報告未能納入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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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的提問。她表示由於灣仔民政事務處仍未補充足夠資料，因此未有

將相關調查報告納入是次會議議程。同時她曾與處方就補充文件及議程作出

討論，並一直有公開相關電郵予全體委員，當時並未有其他委員就討論有太

大意見。她感謝秘書處嘗試補充一些文件，可惜直至會議前一天仍有幾份補

充文件未有準備妥當，包括： 

 

(i) 有關調查的過程及當中查閱過的文件，她表示處方只交代透過書

信向團體提出詢問及查閱包括相關的會議紀錄，但卻一直未有列

出會議紀錄以外的文件，令委員未能充分掌握調查的過程。因此，

她在電郵明確表示假如處方不認同全體委員對調查過程的知情

權，可以在電郵作出解釋。 

 

  

(ii) 有關灣仔民政事務處調查人員的職能，她認為處方一直未有交代

是由哪些職員進行調查及他們各自的職能。她認為既然處方主動

建議於會議上討論調查報告，委員自然有權提問，而了解負責的

職員只是方便於會議上提問。她表示就算是申請 15,000 元以上撥

款的團體都需要派代表接受委員的於會議上的質詢，而是次更是

涉及 70 萬元、拖欠 220 天都未有發還的撥款。她在電郵中已明確

表示如處方不同意委員有權向負責調查程序的人員提問，可在電

郵解釋。然而她在會議前一天晚上六點前都仍未收到解釋。 

 

  

(iii) 灣仔民政事務處在回覆中表示是根據當時情況展開調查，而未有

交代賦予他們權力展開調查，以及民政處在調查中的角色及規範

調查程序的法例及指引。她認為假如處方未能提供相關條文，便

應該在報告中列明有關情況。 

  

   

83. 主席續表示，她一直指示秘書處將以上補充資料製作成「pdf」文件並上

載至灣仔區議會網頁，以便於會議上能一起與調查報告作出討論，但她在會

議前一天都仍未收到相關文件。她認為處方應盡快準備文件連同報告一起在

會議上討論。她表示，灣仔民政事務處及秘書處一直致力確保申請撥款團體

在提供足夠的資料下才呈交有關文件至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因此亦應該採用

相同標準對待處方建議的議程。她已在電郵中明確表示，假如處方不同意這

個要求可在電郵中解釋。主席表示委員會固然可以討論有關議題，但在具備

充足文件下進行討論才會有意義，因此她早前未有接納是項會議議程。 

  

   

84. 林偉文議員回應指委員已十分清楚主席的解釋。根據主席所言，灣仔民

政事務處已經拖延二百多天尚未發還撥款，主席現時要求民政處補交文件，

一來一回恐怕拖延數月的時間，他表示不應對處方過於仁慈，應要求處方今

日便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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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主席表示收到一項由林偉文議員及李碧儀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表示希

望在是次會議增加一項議程。她表示由於是新增議程，她希望在討論其他事

項時才處理，並請秘書解釋現時情況。 

  

   

86. 秘書表示在會議進行期間收到一項臨時動議，已交主席供主席及委員會

考慮，秘書處可按主席指示即時作出跟進，影印及分發予各委員。 

  

   

87. 主席回應指會考慮是否在其他事項還是現階段在處理有關撥款申請前加

插議程處理有關動議，但她希望能首先回應林偉文議員早幾天轉發的郵

件…… 

  

   

88. 梁柏堅議員表示完全不理解現時會議的進程，現時的討論没有任何書面

文件交代討論內容究竟是討論防疫包…… 

  

   

89. 主席回應指，她剛收到一項臨時動議，但希望在討論其他事項時才處理，

因為餘下仍有多項議程需要討論。在進入討論有關撥款申請的議程前，她希

望加插回應林偉文議員早前有關希望邀請兩個團體出席會議的電郵，好讓委

員會在進一步討論前把事情講清楚。她表示林偉文議員在上星期五晚發出有

關電郵，而她在會議前一天才收到有關郵件，希望在是次會議與委員討論究

竟是否需要邀請兩個團體一同出席會議，並希望知道撥款及常務委員有否訂

立相關規則否決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社房會)的決定。她請委員就是否

邀請兩個團體出席會議發表意見。 

  

   

90. 林偉文議員表示，他早前是與多位委員聯署發出有關希望能邀請兩個團

體出席是次會議的電郵，有關建議是源於其中一個團體透過電郵投訴灣仔區

議會不公平及出現私相授受的情況，而他不希望灣仔區議會因為這件事而蒙

上不白之冤。他續指出這兩個團體出席社房會會議時，委員會主席顧國慧議

員給予團體六分鐘作簡介及回應委員提問，時間上並不足夠讓他們作詳盡介

紹。最終其中一個團體說他們得不到公平的對待，因此他才希望能邀請兩個

團體於是次會議上詳細解釋他們派發搓手液的計劃，讓委員會能公平公正公

開地審批撥款申請。現時主席已表示會在是次會議上讓委員投票決定是否通

過有關撥款申請，他請主席作出裁決。 

  

   

91. 主席回應指會交由委員會去作出決定。   

   

92. 梁柏堅議員表示他同樣看到團體就另一委員會處理有關搓手液的電郵，

很少團體在得知審批結果後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而有關項目將在接下來第

7 項事項中討論。因此他認為這情況下是否亦應該了解他們的意見，而事實上

他個人亦同意該個團體提出的部分意見。他續表示他於當日因為會議討論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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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原定的會議時間，因事需要離開所以並没有參與投票。他認為如果能讓

團體出席會議澄請有關質疑，會對委員會處理第 7 項議程有幫助。在存在多

項疑問下，委員難以就是否支持通過第 7 項議程的撥款申請作出決定，所以

他支持請團體出席會議。 

   

93. 陳鈺琳議員表示明白部分委員擔憂灣仔區議會蒙上不白之冤，但有很多

委員在社房會討論有關撥款申請時並不在席，未有太多委員參與投票。她續

表示各委員曾解釋各自的觀點，而她曾解釋她當初的投票意向。她詢問秘書

處灣仔區議會有否設立上訴機制，例如當團體不滿意撥款申請被拒絕，然後

提出兩次投訴，委員會便會邀請團體出席會議以處理有關投訴等。她認為即

使現時訂立了相關機制重新審議已被拒絕的申請，亦是對原先會議上投票結

果的不尊重。 

  

   

94. 李碧儀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i) 她原則上對選擇哪一個團體没有意見，只希望盡快向市民派發抗

疫用品。然而由於當日的會議「拉布」多時，在表決時她已離席。 

 

  

(ii) 她收到團體的來信後她再重新比較兩份撥款申請時便感到奇怪。

其中一個團體不申請運輸費用及員工開支的撥款申請能派發 7 萬

支搓手液，反而另一個團體只能派發 3 萬支，因此坊間現時質疑

灣仔區議會私相授受及黑箱作業。而且，獲社房會通過支持的港

語學的成員為灣仔區議會主席的前助理，而當日投票支持的亦是

灣仔起步的成員，其餘委員不是支持另一個團體，便是於投票表

決中棄權。 

 

  

(iii) 她不希望灣仔區議會使用五十萬公帑時被外界形容為「益自己

人」，如陳鈺琳議員認為 35 元的搓手液很便宜等，10 元一瓶的可

能對人有害，亦有團體指對方的搓手液對人體有害，變成公說公

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她最不希望區議會最終派發的搓手液有毒

及危害居民健康，變成好心做壞事，因此必須在這個情況下釐清

事實，不然白白被說成私相授受。她認為其他人有私相授受的情

況亦與她無關，而是投支持票的委員的問題。她促請相關委員釐

清事實。儘管區議會主席強調與前助理沒有關係、沒聯絡亦已避

席，但現時有關申請只有「灣仔起步」成員的支持，情況難以令人

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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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楊雪盈議員表示她原本計劃在討論第 7 項議程時作利益申報，但現希望

能首先作出申報，並請秘書逐字記錄： 

  

   

「由於文匯報於10月31日刊登有關本人就這個撥款申請的報導，本人謹聲明

如下： 

 

第一，港語學創辦人陳樂行曾於2016年6月7日至2018年12月7日擔任本人

助理，及後已再無任何瓜葛，本人亦與「港語學」毫無關係。 

 

第二，本人與港語學陳樂行並無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關係，但基於公

眾觀感，本人在10月6日的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

員會議上，亦已申報陳樂行曾經任職本人的助理，並在投票時候

避席。 

 

第三，該報記者在這個報導刊出前的幾小時才向本人發出所謂查詢的短

信，這個做法是不專業。」 

 

  

96. 楊雪盈議員續表示以上申報理應已能釋除剛才對她的指控，並提出委員

會現階段需要釐清有關調動第 7 項議程至第 5 項議程後討論的程序，並要求

秘書向委員解釋會議常規中涉及的條文及所需程序。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示意要求發言) 

 

  

97.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按他對剛才主席發言的理解，委員會仍會按

原訂會議議程討論第 7 項事項，現時只是首先處理林偉文議員有關邀請兩個

團體出席會議的電郵。因此委員會現在只是討論是否邀請那兩個團體，並不

涉及調動議程。他詢問主席他有否錯誤理解她的意思。 

  

   

98. 楊雪盈議員表示她與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的理解有所不同。她指出林偉文

議員剛才提及有關調動議程的動議，但由於她没有收到有關文件，她不了解

有關動議的詳情，並請林議員解釋。 

  

   

99. 林偉文議員回應指，他剛才提出的動議就是關於把討論「灣仔區同心抗

疫行動」調查報告納入是次議程，但主席剛才已裁決於討論其他事項時處理。

而主席現在則是收集委員對是否就「灣仔堅守 全民潔手」撥款申請的電郵邀

請兩個團體出席會議的意見。林議員補充，他希望讓有關團體再一次表達意

見，並不是希望在會議上質詢相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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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麥景星議員表示，他尚未收到林偉文議員剛才提出的動議副本，並估計

有關文件會待討論其他事項時才會派發給委員。他指出過往會議中較少出現

委員在討論其他事項前提出新增議程，而他亦認為臨時動議討論的事項在其

他事項才處理較為合適。然而，他指出主席提出的另一項事項則有少許尷尬，

他理解主席想在處理撥款申請前處理早前收到的投訴。他認為團體作出的投

訴與第 7 項議程的撥款申請直接相關，但他亦認為有其他委員，例如梁柏堅

議員提出不首先處理投訴難以就相關申請表決的說法合理。他認為現時情況

過往較為少見，因此他請主席或秘書處解釋現時安排。 

  

   

101. 李碧儀議員表示，按她的理解，大家同意主席在其他事項時才處理有關

臨時動議。她原來亦未有打算現階段便就第 7 項議程討論是否邀請團體出席，

但主席剛才表示希望能「順便」解釋相關事宜，並請委員在第 7 項議程時作

出討論。因此，她認同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剛才的補充，指委員會現討論的，為

是否同意邀請兩個團體出席會議，這亦與主席的電郵內容相符，不然梁柏堅

議員剛才亦不會於早前表示同意邀請團體。她請主席考慮是否需要就有關情

況讓委員在討論第 7 項議程前作出表決。 

  

   

102. 主席表示，多謝李碧儀議員，她剛才希望委員就是否邀請兩個團體發表

意見，她在會議前一天才收到有關電郵，因此擔心不夠時間即時詢問社房會

和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的意向，於是她才提出於是次會議上與委員討論。她亦

表示，假若邀請兩個團體出席會議，委員亦需要就屆時的討論訂立清晰的方

向。她續詢問秘書處應如何處理相關情況。 

  

   

103. 秘書回應指，委員會可自行決定處理方法。   

   

104. 梁柏堅議員跟進陳鈺琳議員剛才的提問，並希望秘書處澄清現時有否訂

立處理被拒絕申請團體的上訴機制。 

  

   

105.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指，會議常規

及撥款準則均沒有明確提及上訴機制。因此，當秘書處收到這類信件時，便會

轉交相關委員會主席處理。 

  

   

106. 主席詢問處方剛才的意思究竟是指沒有訂立上訴機制，因此個案將交由

委員會自行決定；還是指委員會可自行決定是否邀請團體出席個別會議。  

  

   

107.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指相關委員會

主席可決定是否邀請個別團體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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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主席詢問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是否具權力推翻社房會早前的決定，並請處

方回應確實的程序。 

  

   

109.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表示，所有委員會通過的撥款申請都需要再交由本委

員會審批，因此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當然有權不批准一個已獲其他委員會通過

的撥款申請。然而，委員會亦應該就不給予批准的情況給予理據。至於上訴權

方面，灣仔區議會的會議常規及撥款準則都沒有訂明相關安排，因此交由委

員會自行決定。 

  

   

110. 梁柏堅議員表示他認為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只能決定是否通過各項撥款申

請，而不能越權討論經其他委員會通過的撥款。他認為在這情況下會出現一

個困境：委員會希望能盡快於區內派發搓手液，但假如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

申請後，議會日後將很難再追問現時對相關團體的質疑。他認為灣仔只有 13

位區議員，兩個相關的委員會有不少共同的成員。他續表示現階段審批第 7 項

議程的撥款申請存在尷尬，因此他亦只能反對申請，否則日後難以在通過撥

款申請後再要求團體出席會議。再者委員會現時仍在討論是否邀請團體出席

會議，希望其他委員給予意見。 

  

   

111. 陳鈺琳議員表示，就委員對第 7 項的議程的疑慮，她建議委員可以透過

投下反對票表達意見。她表示秘書處及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已回應指現時並沒

有設立上訴機制，因此她認為重新要求兩個團體出席會議解釋，再要求社房

會重新審議並不符合程序。她建議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可以就相關撥款申請作

表決，然後社房會或可以考慮再次公開邀請推行不同防疫項目，屆時團體再

出席會議簡介的將會是一個新的計劃書。她促請委員出席日後的會議，以免

產生因資訊不流通而引起的誤會。 

  

   

112. 顧國慧議員表示提出以下意見： 

 

  

(i) 早前的社房會會議上有不少委員因事而提前離席。當日供委員會

考慮的防疫項目有三份，包括梁錦棠詠春同學會及港語學等，她

當時已給予每個團體 6 分鐘簡介文件，她表示做法沒有不公平。 

 

  

(ii) 根據最終的投票結果，梁錦棠詠春同學會得到兩票支持而港語學

則得到三票支持，其他在席委員表示棄權。顧議員補充指，梁錦棠

詠春同學會及後提出了兩輪投訴而她亦已將相關的投訴轉寄給各

委員。她表示希望委員都有參閱相關電郵，並指團體應已收到她

的回覆，她提醒委員參閱相關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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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梁錦棠詠春同學會當時解釋搓手液的物料是從德國購買回來的粉

末所製成，「溝水」後便分發給社區；港語學採用的則是來自紐西

蘭的「Zoona」，公司由 1910 年開始生產這個產品，已有相當的歷

史，而港語學只需要進行「分樽」的工作，即是把大樽裝的「Zoona」

分成 50 毫升細樽裝。因此，她當時投票支持港語學，她認為「分

樽」不會改變搓手液的成分，但梁錦棠詠春同學會則需要自行「溝

水」製作 7 萬多支搓手液，她質疑有關做法或會有問題及使成分

出現相差。 

 

  

(iv) 她指出她已在相關電郵內說明以上原因。她提出委員需要理解程

序，及尊重會議上的討論及已公開的投票結果。她反問委員假如

是次因應團體提出問題而修正結果，有關做法是否應適用於所有

委員會。她希望委員能三思有關安排。 

  

   

113. 梁柏堅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及詢問： 

 

  

(i) 他認為雖然不少委員會都是同樣由在席的委員組成，但他認為不

應該在是次會議上討論其他委員會的決定。他亦不希望進一步討

論部分委員當日不在席的原因及會議經常出現超時的情況，他認

為各委員都有各自的區務需要處理，現時委員應集中討論是否邀

請兩個團體出席會議。 

 

  

(ii) 他詢問現時委員會是否已正式討論第 7 項議程。就是否邀請事宜，

委員各有各的理據，而相關的委員會主席剛才已作解釋，但兩個

團體卻未能即時回應，做法不公平，同時亦使其他委員「難做」。

他明白委員都想盡快在是次會議上釐清事情，但亦需要理解撥款

及常務委員會的職能只是決定應否通過各項撥款申請。 

 

  

(iii) 他認為假如委員會希望審批第 7 項議程的撥款申請，他期望邀請

相關團體出席會議回應所有質疑及回覆，在欠缺團體的回應下無

法處理相關申請，情況如同各說各話。 

  

   

114. 主席詢問梁柏堅議員希望邀請提出第 7 項議程的撥款申請團體還是兩個

相關的團體。 

  

   

115. 梁柏堅議員回應指，他認為需要同時邀請兩個團體才公平，而剛才社房

會主席已作出她的解釋，因此亦應該讓兩個團體作回應。然而，一般情況下只

邀請作出投訴的團體出席會議便足夠，因此應該讓梁錦棠詠春同學會出席相

關委員會，如有其他委員認為做法要更公平，他對邀請兩個團體持開放態度。 

  



22 

6th_fgac_minutes_6_c  

  負責人 

   

116. 主席回應指議程上並沒有關於邀請已被否決項目的團體，並認為假如需

要邀請兩個團體亦應首先訂立清晰指引，好讓團體理解他們需要簡介的內容。

主席請委員按以上方向考慮。 

  

   

117. 陳鈺琳議員表示認同主席的意見，並表示她仍未清楚其他委員提出邀請

兩個團體的目的是要重新討論撥款還是讓團體來訴苦。她表示假如只是為團

體提供「盡訴心中情」的平台，是否已等同為灣仔區議會確立這個上訴機制。

她希望委員能首先釐清處理類似情況的程序，使日後有法可依。她續提出假

若最終安排團體出席會議，但委員會最終仍否決撥款申請，會否反而令團體

的期望落空，之後的情況亦難以處理。她請提出邀請團體出席會議的委員解

釋他們的想法。 

  

   

118. 麥景星議員表示贊同陳鈺琳議員的講法，並表示現時委員會面對的只是

個別事件，所以部分委員可能提出邀請團體出席會議。他認為即使團體出席

會議，但根據現時程序，委員會並不清楚能為團體提供怎樣的協助，因為灣仔

區議會未有訂立上訴機制。他擔憂對現時的個案予以特別處理或會對日後灣

仔區議會帶來很多麻煩，例如但凡有申請被拒的團體投訴相關投票結果，議

會便需進行討論，將會對議會運作造成非常大的不暢順。因此，他認委員會應

首先訂立上訴機制，之後才會有法可依。他補充指其他區議會或會有可參考

的做法。 

  

   

119. 楊雪盈議員表示現時應未有訂立上訴機制。她詢問秘書處有關過往處理

同類型情況的方法及相關成功例子。她續表示與申請團體有更多交流十分重

要，因此需要委員會的努力，以便清楚確立上訴機制，以釋除疑慮。 

  

   

120. 黃宏泰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i) 他認為委員或仍然不理解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剛才的解釋。他表示

現時尚未完成整個審批撥款申請的程序，有關申請仍待撥款及常

務委員會通過而委員會並不是橡皮圖章，委員會需自行達到結論。 

  

   

(ii) 他認為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屬政治決定並不等同法庭所作的決定，

因此亦不會與法庭一樣處理上訴時只考慮法律觀點，而不考慮事

實。按他的理解，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絕對有權去否決其他委員會

的決定，但亦需要考慮每宗個案的情況。 

  

   

(iii) 過往較少出現有申請團體提出投訴及如此激動。然而，撥款申請

涉及公帑運用應對市民有所交代，現時雖然個別議員表示已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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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申報，但坊間有很多人投訴指其他承辦商的貨品較為價廉物

美，或者個別人士的助理是否參與過相關的行業等。 

   

(iv) 有人提出擔心「粉加水」會做成成分不平均的情況，但卻不擔心團

體分樽同樣有機會不均勻。他指出很多的擔心背後實際上是無知，

而無知便會引起更多擔心及恐懼。他表示他並不具備化學的背景，

但委員會亦需要考慮公眾及申請團體提出的多項事實。 

  

   

(v) 他提醒委員灣仔民政事務處就委員會的決定，如果認為事件有不

公平的地方，或難以向公眾交代，根據法例絕對具權利和義務否

決相關撥款。他亦建議處方在遇到以上情況時應擔當好監管角色，

行使法律賦予的最終否決權。 

  

   

(vi) 他表示法例已訂明區議會只是諮詢組織，對審批撥款没有最終的

決定權；甚至有動議獲 13 位區議員通過，但處方作為內部審核的

單位，如認為動議內容不公平、違法或難以向公眾交代都有權不

處理。 

  

   

(vii) 他表示委員不要高估區議會的權力，而忘記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

所作的批核決定對政府而言只是建議。他不希望政府常用這把「尚

方寶劍」，但在出現剛才提及的情況時便應做好把關的工作。 

  

   

121. 主席請秘書處就黃宏泰議員提及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絕對有權「Override」

社房會作出的決定提供相關條例。 

  

   

122.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如下： 

 

  

(i) 有關主席剛才提及「Override」的字眼，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已解釋

過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的功能及職責本來就是審批撥款，因此並非

「Override」社房會決定。 

 

  

(ii) 就楊雪盈議員及幾位委員所提及，過往灣仔區議會鮮有遇到類似

的情況，正如他在會議開始時回應麥景星議員指秘書處歡迎及誠

心耹聽委員的意見，委員會亦應以公開透明的態度回應委員及申

請團體的提問。作為公職人員必須小心處理涉及公帑的事宜，縱

然普通市民來信都應給予回應，按現時機制秘書處會請相關委員

會主席決定如何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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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主席表示委員會已就是項議程討論多時，並認為不適宜花更多的時間，

她會在楊雪盈議員提出她的追問後，再詢問秘書處的意見，然後請委員會作

出決定。 

  

   

124. 楊雪盈議員表示歡迎秘書剛才的回應，並期待區議會與團體之間的溝通

會更好。她續表示，假若委員會希望推翻之前社房會的投票結果，她建議於下

次委員會會議前召開一次特別會議，並邀請團體出席以處理由港語學提交「灣

仔堅守 全民潔手」的撥款申請及相關投訴。然而，她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是

知道以上做法是否符合現行機制，因此委員會才花這麼多的時間進行討論。

她續表示，區議會無須妄自菲薄，她不認為區議會只純粹為一個諮詢架構，而

是民意的代表，因此能夠就如何使用公帑方面以民意作出決定，她相信不少

市民都能夠理解這些是非黑白。 

  

   

125. 主席認為現階段的討論已夠足夠，並提出以下總結： 

 

  

(i) 她認為上訴機制的程序非常不清晰，假如委員希望能訂立清晰準

供日後依循，她請委員在下次會議前做好準備以探討設立上訴機

制。 

 

  

(ii) 她希望能繼續進行第 7 項議程及就是否通過「灣仔堅守 全民潔

手」撥款申請進行投票表決。現時的討論可以在投票表決後再交

回社房會繼續跟進研究如何處理防疫項目。她表示，假如委員都

不相信有關團體的申請而否決有關申請，社房會可再決定是否需

要就防疫項目重新公開邀請，或是再改變項目用途等。 

 

  

(iii) 她認為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的職能上並沒有一個正式的上訴機制去

處理，難以邀請被否決的團體出席會議。即使按林偉文議員建議，

邀請相關團體出席會議，亦需要明確指引團體在會議上的發言內

容，但她強調是次會議議程上並沒有相關項目。 

  

   

126. 林偉文議員詢問主席的意思是否表示無論邀請團體與否對議程並無影

響，而在討論第 7 項議程時，如果委員對於申請團體的搓手液項目有疑問可

反對撥款申請，認為申請沒有問題的委員則可表示支持申請通過項目；假若

最終申請不獲通過便交回社房會再作決定。 

  

   

127. 主席確認以上為她剛才的總結內容。   

   

128. 陳鈺琳議員補充指，主席剛才是指委員會按原訂議程就「灣仔堅守 全民

潔手」進行表決，委員可透過投票方式表達他們對撥款申請的意向及投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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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上會。假如申請獲得通過團體便可以開展相關項目，假如申請不獲通過

則交回社房會重新討論，屆時不同團體都可以出席會議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129. 主席表示委員會將開始討論第 6 至 21 項有關區議會撥款申請的議程。   

   

委員會就 16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進行討論，詳細審批結果可參閱附頁列表，以

下為委員提出的意見： 

  

 

第 6項：Future Research Limited：灣仔區空氣污染對居民健康影響研究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10/2020號文件） 

(h)   

130. 主席表示請委員考慮是否支持此項由 290,650 元的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

會合辦的批款申請。 

(i)   

 (j)   

131. 黃宏泰議員表示灣仔和銅鑼灣一向是全香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方。他

詢問為何要浪費金錢探討眾所周知的問題。他亦指此項研究內容欠缺新意，純

粹是為了搞學術而搞學術，為了進行研究而研究。他指區內多車、高樓大廈亦

多，特別在夏天空氣污染情況是十八區內數一數二的，而新界區和離島區的空

氣相對清新。他相信研究後得出的建議亦只能是常聽到的多些電動車，巴士和

地鐵的公共運輸，管制食肆的煙通等，不值得花費數十萬公帑。他不理解進行

研究的目的，亦憂慮撥款只會讓個別學者、撰稿人和相關人士得益。他亦擔心

研究內容為大眾已經知道進行研究的後果，完成研究報告未必有人有興趣閱

讀，最終需要請求區議員接收研究報告的硬本，過往已曾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他認為根本沒有進行研究的必要性，並認為此舉是大造文章…… 

  

   

132. 主席表示感謝黃宏泰議員的意見。   

   

133. 黃宏泰議員質疑他的發言時間是否已完結，因為尚未有發言時間屆滿的

提示聲，主席不應在他的發言時間尚未完結便阻止他發言。他表示在時間屆滿

時便會完結發言。 

  

   

134. 李碧儀議員表示將會就此申請投棄權票，並提出以下意見： 

 

  

(i) 她不反對進行研究，她支持有關居民健康的研究報告。然而她不認

同是次在未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貿然接受個別團體遞交的申請。

她指出，往屆區議會會向八間大學招標，由學術機構為區議會進行

研究。整個過程涉及招標、邀請團體出席會議和分析標書等多個程

序，最終在具足夠學術基礎上得出具參考價值的研究報告。 

 

  

(ii) 她在早前另一場委員會會議上已向團體查詢，並得悉團體只是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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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由相關專業的人士所成立的公司，多項預算開支項目欠缺估算基

礎。她亦指出，該團體沒有足夠的學術基礎說服政府部門接受日後

研究得出的建議。她表示政府部門過往參閱過由大學等學術機構進

行研究報告後亦未有很大的效果，因此她質疑是項研究的效用。 

 

  負責人 

(iii) 她表示不能夠認同一項沒有經過招標、不是由學術團體等正規模式

遞交撥款申請進行的研究。她強調，她認為計劃的目標是好的，但

她對於申請表內有關預算開支的細項在未能解釋其估算基礎及沒

有進行過報價等情況下，她未能認同上述研究的撥款申請。 

  

   

135. 張嘉莉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i) 按照團體提交的撥款申請，計劃的目的除了進行學術研究和搜集數

據外，亦打算提供專為灣仔區設立具針對性改善社區規劃和公共衞

生的建議。因此，如果團體可以仔細地進行調查，並給予具體建議，

對區議會日後實行有關改善空氣質素的項目有一定好處。 

 

  

(ii) 申請表內的預期效益或成果有數項重點，包括團體將會測試二氧化

氮濃度，較環境保護署監測的數據更貼近地面，並涵蓋署方沒有監

測的社區數據；亦會測試有機化合物的種類及濃度，而暫時環境保

護署空氣監測並不覆蓋此類污染物。她認為如果可以善用計劃所得

出的數據而更加深入了解社區內空氣質素的狀況，將更能幫助社

區。 

 

  

(iii) 她表示市民固然都知道灣仔區內很多車，流動人口十分多，亦知道

空氣污染是十分嚴重，但要得知確實位置、有哪種污染物嚴重影響

居民及應從哪裡著手，都需要透過是項計劃進行研究。 

 

  

(iv) 雖然她今日手上的文件並沒有團體相關的資歷等，但她記得團體在

早前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會的會議上曾介紹過其學術背景，而財

政預算的內容亦寫明，各個項目將會聘請的研究人員一定會有相關

的大學學歷和背景，她相信團體亦會跟從《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

則》，以公開公平公正的方法聘請相關人員，所以她對團體使用撥

款的情況不太擔心。 

  

   

136. 顧國慧議員表示明白有委員提及以前曾邀請一些大學進行調查和採樣，

但既然從來沒有嘗試由民間團體進行有關研究，她認為值得推廣是項計劃。她

續表示，申請團體採用的研究角度未必與過往一樣，例如民間團體未必會採用

其他機構慣常採用的手法，因此她認為接納更多聲音和方法研究社區，會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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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人生活得更好。 

 

137. 楊雪盈議員表示，是項計劃的研究重點是針對空氣污染作深入研究，對灣

仔區十分重要。她指出，灣仔區是一個集商業和居住等不同用途的地區，全港

很多市民都需要來到灣仔解決他們的生活需要。她表示早前已收過不少投訴，

部分微細至投訴有人停車不熄匙，嚴重的是有人因為惡劣的空氣質素而出現呼

吸系統疾病。她認為在現時的疫情下，區議員一定要為社區的健康負責，尋找

方法以協助議會制定於未來的行政方向，以改善於區內居住或經過灣仔的人的

生活質素，所以她希望能看見是項計劃能發揮成效。她補充指留意到團體曾說

明化驗方法和交代專業人員的背景，她希望此項研究能夠成功。 

  

   

138. 黃宏泰議員重申是項計劃內的很多內容都似是而非，並提出以下意見： 

 

  

(i) 他同意要思考如何改善空氣污染的問題，但團體現計劃花費高達

十六至十七萬元嘗試找出灣仔區何處地方有污染、證明存在污染

問題及污染物的含量或指數。他認為任何中學生都能輕易指出空

氣污染嚴重的地方包括巴士站、鵝頸橋下、酒樓、排氣管、食肆

區，油站附近、多車等候或停車不熄匙的地方、排氣位、及垃圾站

等。在現時已有大量相關數據的情況下，他不明白進行研究的意

義，研究是浪費金錢來大造文章。 

 

  

(ii) 他指出日常處事理應要用簡單的方法解決複雜的問題，但現在卻

是以複雜的方法來解決簡單的問題。他認為重點應集中於研究減

少空氣污染的方法，然後向政府提出意見及跟進，而不是花十六

萬多元來證明污染問題的存在。他形容計劃等同花錢驗證二百多

磅的胖子會患有「三高」和心臟病。 

 

  

(iii) 他建議委員在處理撥款申請時應運用基本常識，同樣的研究隨意

找一名中學生用一星期時間和數千元可能已經能完成，研究成果

可能比委員口中所謂的專家、博士更完善。他認為是項撥款申請

的內容離譜，用十六萬元來證明眾所周知的事實，浪費公帑。他贊

同李碧儀議員表示會支持有意義的研究，但這份申請的研究內容

是本末倒置。 

  

   

139. 梁柏堅議員表示支持通過是項撥款，因為團體在另一場會議作簡介時，曾

交代即將進行檢測的位置是比環境保護署現時的檢測位置更貼近地面，即是會

檢測到更接近居民日常於路上呼吸到的空氣，而且包含多個位置。他贊同黃宏

泰議員提出社會已知油站等地方有空氣污染的問題，這是基本常識都能解答的

問題，但他認為當需要向油站提出如何改善空氣污染時便需要提供數據。他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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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指，他本人嗅到氣油味，但亦可以有人說嗅不到，而每人都不是化學專家，

便更需要使用數據向相關人士說明如何改善空氣污染。他固然希望研究最終找

不到有問題的地方，但他們必定會找到問題，因為問題確實存在，而這亦是研

究出來的正確答案。他重申他支持是項申請的理據是團體劃分了很多地點，比

環境保護署監察的地點更加密集，因此會更加切合灣仔區居民經常走動的地

方。 

   

140. 經討論後，在 9 票支持及 3 票棄權的情況下，委員會通過是次撥款申請。   

   

第 7項：港語學：灣仔堅守 全民潔手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03/2020 號文件） 

(k)   

141. 楊雪盈議員申報利益，她表示由於剛才已作申報，現不再重覆。她將會於

委員會討論是項議程期間避席。 

  

   

142. 主席表示，剛才委員會已就是項撥款申請作出十分詳細的討論，並表示希

望現在能進行表決。 

  

   

143. 陳鈺琳議員表示她將會投棄權票，因為她剛才聽到各位委員的聲音，加上

秘書處現時沒有上訴機制讓團體出席會議再次表達意見。既然項目具爭議性，

她認為需要在社房會重新討論，然後再研究如何進行有關抗疫的項目。 

  

   

144. 顧國慧議員表示，灣仔區議會曾進行兩個防疫項目，包括年初先後與循道

衛理中心和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合作的活動，當時以購買酒精搓手液為主。

她指出當時是因為防疫物資短缺才以數量作為主要考慮因素。然而，是次團體

提交的撥款申請則是以派發非酒精搓手液為主的抗疫項目。她認為現在已經十

分容易購買到酒精搓手液，而不少市民因長時間使用酒精搓手液而出現敏感，

因此她在審批撥款申請時會選擇非酒精搓手液，並以搓手液質素而不是以數量

為優先考慮，所以她支持是項撥款申請。 

  

   

145. 梁柏堅議員表示委員會剛才已就是項議程進行頗長的討論，並表示他會

反對是項撥款申請。他希望將是項撥款申請交回社房會進行更充分的討論，使

資源用得其所及讓公眾更安心地知道區議會如何運用撥款。他認為是否邀請

相關團體出席會議已不在現時的討論範圍。 

  

   

146. 林偉文議員表示任何與灣仔市民有關的撥款如存在任何疑問都需要釐清

及審慎考慮是否支持。他指出現時撥款申請中計劃派發的防疫物品質量上是

否有保證現階段仍存在疑問，因此他反對是項撥款申請。 

  

   

147. 張嘉莉議員詢問投票的計算方法，假如及後的投票結果是棄權的票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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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反對票，但又只有一票支持，她詢問是否通過撥款申請將取決於支持票多於

反對票；還是支持票需同時多於棄權票。 

   

148. 秘書回應指，在此情況下需按照區議會常規中第 7 條「在本常規中，絕對

多數票指在所投有效票中(不包括棄權票)，取得超過一半票數。簡單多數票是

指在所投有效票中(不包括棄權票)，取得最高票數，而其票數超逾第二高票者」

及第 31 條「在會議上提出的事項，如須以投票方式表決，須以議員所投的絕

對多票數決定」。 

  

   

149. 主席要求秘書以較簡單方式再次解釋相關條文。   

   

150. 秘書回應指，會議上進行投票過程需要按絕對多數票作決定，絕對多數票

的意思是指在所投有效票中(不包括棄權票)，取得超過一半票數。 

  

   

151. 黃宏泰議員詢問是否不包括棄權票而超過一半已投票的票數，才定為通

過上述撥款申請。 

  

   

152. 秘書回應指，絕對多數票根據常規是指在所投有效票中(不包括棄權票)，

取得超過一半票數。假如委員就指引或常規有任何疑問，委員會可討論及作出

決定。 

  

   

153. 黃宏泰議員詢問，假設最終只有一票反對而其他委員都表示棄權，是項撥

款申請會如何處理。 

  

   

154. 麥景星議員表示他將會投棄權票，就早前委員會已作出的詳盡討論，他認

為事情的重點是上訴機制至今未有確立。因此他認為在現時情況下，較佳的處

理方法是投棄權票，以便日後能重新處理整個防疫項目，讓團體表達意見。 

  

   

155. 李碧儀議員表示收到梁錦棠詠春同學會的回覆，詳細說明他們設有無煙

無塵車間及離子交換純水機，標準化驗室亦通過香港海關生產流程；另一方

面，港語學就「大樽分小樽」，卻未有交代分樽的程序，及釐清當中會否出現

誤差。在此情況下由於欠缺這兩方面的資料，她難以作出決定，因此她將會投

反對票。 

  

   

156. 黃宏泰議員表示認同李碧儀議員提出的憂慮。他指出梁錦棠詠春同學會

能具體交代用作預備防疫物資的設施，但港語學並沒有明確交代「分樽」的程

序，使當中涉及不少不確定因素。而且，梁錦棠詠春同學會能夠提供客觀的理

據指出不公之處，更特別指出搓手液的成分有害。他舉例指美國亦曾出現知名

爽身粉公司因成分有毒而需要作重大的賠償。他認為假如委員會在未釐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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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問題前，強行通過是項撥款申請，是將灣仔區居民的健康置之不顧。同時，

他指出過往都未曾出現過有區議員的前助手自行組織團體然後向區議會申請

撥款，他認為有關做法難免令外人形容為「過水濕腳」。而且，現時其中一個

團體已向委員會提供客觀的理據，但部分委員仍按其主觀意見質疑團體，反而

去支持未有提供理據的另一團體。他強調即使是項撥款申請獲得通過，在存在

如此重大不公平及難以向公眾交代的情況下，假如灣仔民政事務處仍批出撥

款，他一定會向申訴專員公署及民政事務局作出投訴。他表示，處方有權監察

撥款使用，與區議會互相制衡。他不希望委員在尚未解決很多問題下強行通過

項撥款申請，對有害和有毒成分視而不見，只比較團體「分裝」搓手液的方法

是否平均來作為唯一考慮因素，他不認為處方會批准有關申請。他表示是次事

件十分離譜，「灣仔起步」倒不如叫「灣仔偷步」或「灣仔退步」。 

   

157. 林偉文議員表示，他留意到港語學在簡介其撥款申請時曾提及會安排供

應商進行「分裝」程序，但問題在於未有解釋到有關供應商是「樽」的供應商

還是 Zoono。而且 Zoono 的香港代理於本地並沒有廠房，但港語學負責人卻在

會議上提及供應商會尋找廠房跟進，因而令他懷疑廠房的實際位置及是否一

間合規格的廠房。他表示港語學現時未有詳細交代以上安排，供應商是否合乎

規格亦只是口頭上確認，令人難以信納。 

  

   

158. 陳鈺琳議員表示剛才聽到有委員不斷強調成分有毒，及後更扯上個別組

織，她認為有需要以正視聽。現時其中一個團體選用的搓手液品牌為 Zoono，

產品是於紐西蘭製造，而團體亦提交了有關檢測病毒的國際證書；反而其他團

體只提交了細菌報告。她樂意於會議後再與其他委員交流相關的化學知識，但

她認為不應該在會議上指個別產品含有害物質，如此做法並不公平。她補充

指， Zoono 現時已有提供 5 公升補充裝的搓手液，而且曾就相關產品進行驗

證和保護措施，日常分裝搓手液時不會出現衞生問題，做法環保。 

  

   

159. 主席認為黃宏泰議員多次揣測其他委員的動機並不恰當。她續指，她早前

於社房會會議上就防疫項目所投的是棄權票。她強調她沒有支持三項計劃，因

此不明白剛才指責和揣測的理據。她表示未有支持港語學項目是因應留意到

有關團體曾多次提交撥款申請，她憂慮該團體人手不足，因此對申請有保留。

至於她未有支持梁錦棠詠春同學會是因團體第一次出席社房會會議作簡介

時，曾提到如果撥款申請獲得批核，他的合作伙伴將會提供約十萬元的產品；

然而，團體進行活動時獲得額外贊助是需要在申請表內清晰列明有關詳情，儘

管兩個團體的項目在第一輪防疫項目申請時都未獲通過，但在參與第二輪公

開邀請時由於梁錦棠詠春同學會刪除了有關贊助的部分而未有提供進一步的

資料，因此她對該申請有保留而投下棄權票。她續指出在席數位委員當時都提

早離席或缺席該社房會會議，因此才未能掌握很多相關的資訊。主席續表示，

是次會議已就是項議程作出詳盡的討論，亦已收集到不同委員的意見，指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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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已經足夠，她希望將有關議題交回社房會跟進及作出決定。她表示待麥景

星議員發言後，請委員作出表決。 

   

160. 麥景星議員表示對於部分委員經常自稱擁有多年經驗，言論似是而非又

不符合邏輯感到非常失望。他亦認為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贊同個別委員經常指

事情出現不公平和需要灣仔民政事務處把關的說法，而他亦懷疑有關言論涉

及人身攻擊，議會應設立規條禁止人身攻擊和揣測他人發言動機的發言。他續

表示贊同陳鈺琳議員所指，黃宏泰議員就某團體產品有毒的言論是十分嚴重

的指控，他希望黃議員為自己的發言負上責任。他補充指如果相關團體作出追

究，將可能需要負上法律責任。 

  

   

161. 林偉文議員表示，剛才麥景星議員一直不斷䟴腳和搖動座椅，對在席者帶

來嚴重滋擾，他希望麥景星議員能注意…… 

162.   

 163.   

164. 主席表示林偉文議員的言論與本次討論無關。    

   

165. 林偉文議員回應指麥景星議員的舉動已影響到他參與會議。   

   

166. 主席表示現時已遠超過原訂的討論時間，她請各委員注意個人操守。她續

請委員就是項撥款申請進行表決。 

  

   

167. 經討論後，委員會以 6 票反對、1 票支持及 3 票棄權不通過是項撥款申

請。 

  

   

168. 主席感謝各位委員踴躍發言及對防疫項目內容的關心。她希望在把有關

議題交回社房會討論時，各委員都會出席會議及詳細質詢所有遞交撥款申請

的團體。主席續表示將給予委員五分鐘小休，然後才繼續餘下的議程。 

  

   

第 9項：童星同戲有限公司：灣仔 STEM X SEN 共融教育計劃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05/2020 號文件） 

(l)   

169. 楊雪盈議員指出團體需要印刷三條以環保物料製作的橫額，但她早前在

社房會會議上已建議團體取消有關項目，因此她不會支持是項撥款申請。 

  

   

170. 張嘉莉議員表示，假若是項計劃獲得通過，她希望秘書處能向團體轉達楊

雪盈議員剛才的建議，並希望團體接納。 

  

   

171. 經討論後，在 8 票支持及 1 票棄權的情況下，委員會通過是次撥款申請及

相關豁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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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項：黃金時代基金會：黃金動力 綠活灣仔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07/2020 號文件） 

(m)   

172. 楊雪盈議員表示早前於其他會議上曾建議相關機構盡量減少啟動禮的開

支，以節省資源派發更多禮品讓更多市民受惠。由於團體未有作出改善，所以

她無法支持是項撥款申請。 

(n)   

 (o)   

173. 經討論後，在 8 票支持、1 票反對及 1 票棄權的情況下，委員會通過是次

撥款申請及相關豁免事項。 

(p)   

 (q)   

第 15項：港灣婦女會有限公司：聖誕聯歡綜合匯演 2020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6/2020 號文件） 

(r)   

174. 楊雪盈議員表示留意到團體需要印刷背幕等宣傳品，雖然團體註明會重

用宣傳品，但她仍希望了解團體有否承諾重用的次數。她亦提出日後當團體再

次舉辧聖誕節活動時能如何確認有否重用是次通過撥款印刷的背幕，她希望

團體能說明有關安排。她表示，委員會就環保訂立的原則是希望減少浪費、減

少製做新的印刷品，因此她十分關注有關方面。 

(s)   

 (t)   

175. 經討論後，在 7 票支持、1 票反對及 4 票棄權的情況下，委員會通過是次

撥款申請。 

(u)   

 (v)   

第 17項：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文康會歌舞昇平慶元宵嘉年華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8/2020 號文件） 

(w)   

 (x)   

176. 梁柏堅議員表示，申請團體尚未全數用完灣仔區議會為其預留的撥款，現

時還剩餘 4369.3 元。他對活動內容沒有太大的意見，但就團體在未用完餘下

的預留撥款而申請另外的 15,000 元撥款感到不滿意。他請秘書處日後當有關

團體再次申請撥款時，提醒團體相關情況。他希望撥款能讓未獲預留撥款的團

體優先使用。 

(y)   

 (z)   

177. 楊雪盈議員表示贊同委員的意見，並向秘書查詢曾否向團體了解有關原

因。她續指出團體花費 3,000 元製作簽名板費用略為昂貴，同時亦未有就環保

物料製作的橫額交代物料的詳情及往後重用的安排。她希望能向團體了解相

關情況。 

(aa)   

 (bb)   

178. 張嘉莉議員詢問現時團體是否已確認與灣仔民政事務處和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協辦活動。她表示上述資料會影響她的投票意向。 

(cc)   

 (dd)   

179. 陳鈺琳議員向秘書處確認活動中涉及社團攤位會否有現金交易的成分。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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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過往有部分團體擬設置有賣買活動的攤位而未能申請區議會撥款。 

 (ff)   

180. 秘書回應指，秘書處會在收到合辦或協辦團體簽妥的同意書後才會於撥

款文件中顯示活動的相關資訊。因此，就是項撥款申請，灣仔民政事務處及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已確認為活動的協辦機構。至於活動中的攤位詳情，根據秘書

處過往處理團體同類型活動的發還撥款申請，攤位一般為競技遊戲等，撥款文

件中亦有提及相關的活動內容。 

(gg)   

 (hh)   

181. 張嘉莉議員表示既然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是活動的協辦機構，她詢問活動

地點是否已確認為修頓足球場。 

(ii)   

 (jj)   

182. 秘書回應指可以於會議後詢問團體有關情況。 (kk)   

 (ll)   

183. 主席宣布，席上有 6 位委員表示支持是項撥款申請，同時亦有 6 位委員

表示棄權，她請秘書解釋投票結果。 

(mm)   

 (nn)   

184. 秘書回應指絕對多數票的定義是指所投有效票中(不包括棄權票)，取得超

過一半票數。 

(oo)   

 (pp)   

185. 主席表示，由於有效票並不包括棄權票，她宣布是項撥款申請獲得通過。 (qq)   

 (rr)   

第 18項：柏景臺業主立案法團：2020 年柏景臺冬日樂悠遊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9/2020 號文件） 

(ss)   

186. 楊雪盈議員詢問有關申請團體與旅行社之間的條款。她表示因應疫情發

展，活動最終或有機會需要取消或延後舉行，而近日她收到很多有關旅行社的

投訴，因此希望了解更多相關資訊。 

(tt)   

 (uu)   

187. 秘書回應指，秘書處在處理團體的申請時，曾要求團體提交報價紀錄。現

時向委員提供兩間旅行社提供報價文件，供委員於席上參考。 

(vv)   

 (ww)   

188. 主席表示會先處理下一項議程，待委員參閱相關報價資料後再進行表決。 (xx)   

 (yy)   

第 19項：覺有限公司：灣仔紡圖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00/2020 號文件） 

(zz)   

189. 李碧儀議員表示對活動內容沒有太大意見，但留意到展覽將於富德樓舉

行。她表示市民需要使用樓梯才能進入會場，因此她建議團體考慮選擇較為人

熟悉的社區會堂，相信能接觸到較多市民。 

(aaa)   

 (bbb)   

190. 張嘉莉議員贊同李碧議員的意見，她認為禮頓山社區會堂內走廊位置是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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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可考慮的地方，並建議假如計劃獲得通過，秘書處可向團體轉達相關

建議，她期望團體稍後能與灣仔民政事務處洽談有關安排。 

 (ddd)   

191. 主席建議團體可以善用灣仔活動中心和禮頓山社區會堂，使更多市民能

參與此項活動，並希望秘書處能向團體傳達相關建議。 

(eee)  

 (fff)   

192. 楊雪盈議員表示團體仔細地交代了佈置的安排，她按照相關內容估計團

體需要一個類似正立方體的裝置以展示作品，因此社區會堂未必是最理想展

覽地點。團體可以積極發掘其他合適的地方，例如茂蘿街 7 號等公共空間。她

認為只要展覽地點能方便居民到達，團體可自行評估舉辦展覽的最佳地點。 

(ggg)   

 (hhh)   

193. 經討論後，在 8 票支持及 3 票棄權下，委員會通過此項撥款申請。 (iii)   

 (jjj)   

第 18項：柏景臺業主立案法團：2020 年柏景臺冬日樂悠遊 (續)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9/2020 號文件） 

(kkk)   

194. 楊雪盈議員表示，她剛才希望向團體了解在僱用旅行社服務時會否簽訂

任何條款，以保障因疫情而取消活動所招致的損失。她希望了解團體能否向區

議會申請發還相關款項。她續指出，現時的報價文作未有交代取消活動安排，

當中只有一分報價列明「需有待限聚令解除後才可出發」及「因個人理由而不

能出席活動就不能因此退回旅遊費用」。她希望團體能提供更多資料。 

(lll)   

 (mmm)   

195. 秘書回應指可以於會議後再詢問團體。至於假如活動最後未能順利進行，

但團體於籌備活動期間已招致的開支項目，根據《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

和過往的做法，有關的發還申請需要呈交至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審批。 

(nnn)   

 (ooo)   

196. 主席建議在團體提交補充資料後以傳閱方式處理此項撥款。 (ppp)   

 (qqq)   

197. 張嘉莉議員希望向團體查詢有關按照現時三十人限聚令下的行程安排，

以及因應疫情變化的應急方案。 

(rrr)  

 (sss)   

198. 顧國慧議員表示，在現時限聚令實施的情況下，堂食每枱只能安排 6 人，

她表示團體或可能取消用膳環節較為合適，但她亦指出活動於下午四時多才

完結，未能安排團員用膳不太理想。 

(ttt)   

 (uuu)   

199. 主席請秘書處向團體詢問假如限聚令到活動進行時仍未解除，將會如何

安排行程。主席續表示待團體補充資料後，再以傳閱方式處理此項撥款申請。 

(vvv)   

 (www)   

[會後補註：團體於會議後通知秘書處取消是項撥款申請。] (xxx)   

 (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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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項：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長者活動中心：粵曲樂韻賀冬至 2020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01/2020 號文件） 

(zzz)  

200. 楊雪盈議員表示，由於撥款文件未有交代在限聚令下的應急安排，她請秘

書向團體查詢。她續指出，團體於文件中表示如需人數減少，將會考慮改期。

然而，她認為現時已經踏入十一月，而下次會議將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舉行，

她憂慮下次會議未能趕及處理有關修訂。她建議待團體提供更多資料，再以傳

閱的方式處理是項撥款申請。 

(aaaa)   

 (bbbb)   

201. 張嘉莉議員表示，她留意到團體已在申請中交代「如因疫情問題而場地人

數需要減少時，中心將會考慮改期、減少入場人數或取消活動」。因此她認為

假如團體屆時採取以上應急方案，符合禮頓山社區會堂屆時的人數限制，已不

需要團體再提交補充資料。 

(cccc)   

 (dddd)   

202. 李碧儀議員表示，假如需要團體後補資料後才通過有關撥款申請，委員會

應就所有申請團體採取一致的做法，例如早前已獲通過的大坑坊眾福利會在

撥款申請中亦未有交代應急方案。她續表示，假如委員會要求所有團體在會議

後都需補充資料，然後再以傳閱方式審批，團體未必能趕及籌辦活動。她贊同

張嘉莉議員的意見，認為可於是次會議上就申請作表決。 

(eeee)   

 (ffff)  

203. 秘書補充指，秘書處在處理是次撥款申請時，已向團體反映過往委員於會

議上曾提出有關限聚令下應急方案的關注。由於申請團體於會議前回覆秘書

處指，在現有方案難以即時預備另一方案，例如另覓後備場地或活動日期，因

此只能於申請文件中交代應急方案為改期、減少入場人數或取消活動。 

(gggg)   

 (hhhh)   

204. 主席請委員就如何處理是項撥款申請舉手表決。 (iiii)   

 (jjjj)  

205. 由於席上 5 位委員表示支持於是次會議上進行表決，及在只有 2 位委員

認為需要以傳閱方式審批申請的情況下，委員會決定直接於會議上就撥款申

請進行表決。 

(kkkk)   

 (llll)   

206. 經討論後，在 6 票支持及 5 票棄權下，委員會通過此項撥款申請。 (mmmm)   

 (nnnn)   

第 22項：其他事項 

(a) 跟進 11月 14日香港同志遊行最新安排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12/2020 號文件） 

  

207. 主席請委員參閱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112 /2020 號文件。主席表示，灣仔

區議會屬下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曾經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上，

通過成為「香港同志遊行 2020」的支持機構。而秘書處於 2020 年 10 月 26 日

(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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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機構電郵表示，團體已經於在 3 月已正式入紙通知香港警務處申請「不反

對通知書」，由於現時疫情仍不穩定，活動現時仍未獲發出公眾集會遊行的「不

反對通知書」。團體現決定如果有關活動最終未能獲得「不反對通知書」，將

會取消活動的公眾集會及遊行部分，並改以網上形式舉行。團體希望活動能繼

續獲得灣仔區議會的支持。 

 (pppp)   

208. 經討論後，委員會通過支持成為有關計劃的支持機構。 (qqqq)   

 (rrrr)   

209. 主席表示收到兩份臨時動議，其中一份由楊雪盈議員提出，在秘書處完成

複印後會派發給委員。她詢問其他委員有没有其他事項需要提出。 

(ssss)   

 (tttt)  

210. 顧國慧議員表示早前社房員會曾公開邀請團體申請撥款進行防疫項目向

區內居民派發口罩及非酒精搓手液，她一直向秘書處查詢進度，但及後得知處

方亦正準備向市民派發口罩，兩個項目出現重疊。她詢問政府是否落實派發口

罩，並認為一直未能收到確實的資料，拖延了委員會推行防疫項目的進度。 

(uuuu)   

 (vvvv)   

211.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政府留意到多區市民仍對口罩有相當大的需

求，因此正計劃向有需要人士派發口罩。他目前未有計劃的詳情，處方會盡快

向委員會交代詳情。 

(wwww)   

 (xxxx)   

212. 顧國慧議員詢問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政府是否已落實推行有關計劃，還是

仍然處於初步籌備階段。 

(yyyy)   

 (zzzz)   

213.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處方推行有關計劃的機會很大，並已著手籌備

細節，以便日後於全港十八區同步推行。 

(aaaaa)   

 (bbbbb)   

214. 主席感謝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的補充，並請處方在收到最新資訊後盡快通

知區議會，以便社房會早日籌劃防疫項目。她亦請秘書處與社房會主席保持緊

密溝通，並認為現時處理防疫項目撥款申請進度緩慢，續請委員日後積極就防

疫項目在社房會會議上提出意見。 

(ccccc)   

 (ddddd)   

215. 張嘉莉議員表示，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上次會議上曾討論港語學提交的

「灣仔故事」廣東話徵文比賽撥款申請，並請秘書處於會議後向團體轉達委員

的提問。她詢問秘書處的項目進度及未有納入續議事項的原因。 

(eeeee)   

 (fffff)   

216. 秘書回應指，秘書處於上次會議後已聯絡團體，惟直至會議當天都未有收

到任何回覆。 

(ggggg)   

 

 

(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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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調查報告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 94/2020 號文件） 

  

217. 主席請林偉文議員簡介他提出的臨時動議。 (iiiii)   

 (jjjjj)   

218. 林偉文議員表示，他於會議開始時曾提及民政處已向各委員發出「灣仔

區同心抗疫行動」的調查報告，他認為應該藉是次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會議討論

報告內容。 

(kkkkk)   

 (lllll)   

219. 主席表示理解民政處及委員都希望於是次會議上討論此調查報告，而她

重申她未有接納有關議程的原因： 

 

(mmmmm)   

(i) 她認為現時的資料並不齊全，她希望在討論調查報告時，處方已

提供有關進行調查過程的文件，使委員能更清晰理解整項調查以

判斷報告內容及調查過程是否無誤。 

 

(nnnnn)   

(ii) 灣仔區議會至今仍未有一個清晰的投訴機制，她期望日後再處理

類似投訴時，區議會已設立一個清晰的機制。 

 

(ooooo)   

(iii) 她希望秘書處能先盡快提供過往灣仔區議會討論有關「灣仔區同

心抗疫行動活動」的逐字紀錄及錄音選段。她認為假如秘書處未

能提供有關資料亦應該明確表示，但她截至會議前一天的晚上六

時，仍未收到任何答覆。 

(ppppp)   

 (qqqqq)   

220. 主席續表示既然有委員提出臨時動議，她亦歡迎委員討論是否於是次會

議上討論調查報告，還是待收到有關調查程序的文件後才一併作出討論。她請

林偉文議員宣讀他提出的臨時動議。 

(rrrrr)   

 (sssss)   

221. 林偉文議員宣讀以下臨時動議： 

 

「要求於今日 2020 年 11 月 3 日下午舉行的第六次撥款及常務委員會討

論關於由灣仔民政事務處發出『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活動的調查報告。」 

(ttttt)   

 (uuuuu)   

222. 張嘉莉議員建議委員會可以考慮分開於不同的會議上討論調查報告不同

的部分。她十分緊張團體能何時獲發還撥款，而這方面亦與調查報告相關，她

建議委員會於是次會議上先行討論有關發還撥款的安排。假如以上建議可行，

她會支持此項臨時動議。 

(vvvvv)   

 (wwwww)   

223. 陳鈺琳議員表示，調查報告結果與民政處是否向團體發還撥款並無關係，

因此不論委員會是否討論有關調查報告，處方都應該發還有關款項。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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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意見： (yyyyy)   

 (zzzzz)   

(i) 她要求民政處澄清「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的發還撥款安排。她

表示不少委員不理解處方的電郵及將如何處理現時情況。 

 

(ii) 她已於本年二、三月要求處方發還撥款予團體，然而處方拖延 220

日仍未向團體發還七十多萬的款項。她認為是否發還款項與調查

報告無關，她亦認為處方發出的電郵同樣確認兩者並不相關。她

請處方就發還撥款提供時間表。 

 

(iii) 她認為處方在整件事中出現了不少錯漏，因此她於六月已作出投

訴。申訴專員公署將大約於十二月便能提供調查報告內容，屆時

她將向委員會提供公署的調查結果。 

 

(iv) 她強調她從來不反對在會議上討論有關報告。然而，她認為為了

確認報告的真確性及可信性，處方應提供調查資料來源，而非隨

意撰寫一份毫無根據的文件，然後要求委員會作出討論。她對處

方現時的做法表示質疑。 

(aaaaaa)   

 (bbbbbb)   

225. 麥景星議員提出以下看法： 

 

(i) 他認為現時討論的唯一意義就是追問民政處何時發還款項。 

 

(ii) 他認同主席表示調查報告內容相對片面，當中不少內容與事實不

符或引起委員的質疑，貿然討論報告不恰當，亦對事件沒有幫助。 

 

(iii) 雖然他十分不認同調查報告中的大部分內容，但他留意到報告總

結部分提及待循道衛理中心就其發還申請完成所需修改後，處方

便會安排發放餘下撥款。他詢問有關工作的進度及時間表。 

(cccccc)   

 (dddddd)   

226. 顧國慧議員表示處方必需立即向循道衛理中心發還撥款，七十多萬的撥

款對團體造成營運艱難，而團體一直為灣仔區服務。她認為灣仔區議會及灣仔

民政事務處應與區內團體保持和諧的合作關係，因此她請處方不要繼續拖延

發還撥款。 

(eeeeee)   

 (ffffff)   

227.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處方已兩次透過電郵回覆主席的提問，有關

回應已十分充分，他對此没有其他補充。他續表示，不少委員於過去數月間曾

向處方詢問報告進度，既然委員均希望盡快釐清事件，處方在完成調查報告後

(ggg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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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將有關報告發送予所有委員，並提議於是次會議上進行討論。他沒法理解為

何委員會不趁是次會議討論，並反問還要等待到何時才能處理此議題。 

 (hhhhhh)   

228. 主席感謝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的回應，並詢問有關發還的安排。 (iiiiii)   

 (jjjjjj)   

229.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麥景星議員剛才已引述了調查報告中相關的

安排，待團體釐清相關單據的細節後，處方便會安排發還撥款。 

(kkkkkk)   

 (llllll)   

230. 主席追問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有關發還撥款的時間表。 (mmmmmm)   

 (nnnnnn)   

231.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示意沒有補充。 (oooooo)   

 (pppppp)   

232. 黃宏泰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qqqqqq)   

(i) 他認為委員不應對處方的批評持負面的看法，及動輒指摘作出批

評的人是「人身攻擊」、「揣測他人動機」及「你對人不對事」

等，他更曾被揶揄為「黃議員」。他認為從政者不願接納別人批

評並不理想，他個人亦從來不介懷別人對他的批評。 

 

(rrrrrr)   

(ii) 他坦言並未逐字閱讀整分調查報告，但認為區議員亦會有出錯的

時候，而犯錯可能是因為一時大意或經驗不足，並非一定是存心

做錯。假如調查報告指出個別人士因經驗不足，相關人士應抱有

「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態度，誠心道歉及從中汲取經驗，而不

是惡言相向。 

 

(ssssss)   

(iii) 區議員經常批評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一般很少批評議員處事程

序上出錯。他深信政府部門在批評個別區議員時定必較區議員批

評政府部門更為嚴謹。 

 

(tttttt)   

(iv) 他認為民政處應向團體錢發還活動的撥款，不可能因團體輕微的

錯誤便拒絕發還款項，然而處方有必要釐清整個程序。他表示假

如各人都能從事件汲取經驗，整件事未不算是一件壞事。 

(uuuuuu)   

 (vvvvvv)   

233. 主席提出以下意見： 

 

(i) 她於整件中最關心的正正是調查程序及投訴機制，因此她希望調

查報告能交代以上資訊。她認為處方在調查報告中應說明作出調

查的原因。雖然處方曾回應指是因應接獲三位區議員的信件，但

當她翻看有關信件時便發現部分問題實質可以在會議紀錄得到答

(ww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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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此，她才希望處方能提供與事件相關的會議紀錄。 

 

(ii) 在相關議員於 3 月 26 日發出第一封投訴信後，其他六位議員於三

月下旬至四月期間亦有發信要求處方立刻發還撥款。她質疑為何

處方只回應該三名議員的要求，卻未有理會另外六位議員的建議。

她表示假若有委員認為有必要進行調查，理應向撥款及常務委員

會提出，然而當時有關委員卻未有向委員會提出。 

 

(iii) 她認為一個具建設性的討論需要議員於會議前作充足準備及掌握

過往會議的內容。她反問有多少委員有翻查所有相關的會議紀錄，

在這情況下又如何能確認報告內容的真確性。她表示由於委員未

能完全了解事件經過，因此她早前要求秘書處摘錄相關會議紀錄

的篇幅。 

 

(iv) 她表示既然黃宏泰議員提及的程序問題，她認為委員會更應該就

議題確立討論的方向、準則、跟進安排、考慮是否需要成立專責

小組處理投訴，如何處理將來的防疫項目等才使討論具建設性。

她詢問就區議會將處理的防疫項目，是否應請秘書處對相關程序

提供建議。 

 

(v) 她表示在委員確立討論方向後才應該在會議上討論是項議題。在

未定出清晰的討論方向時，她並不希望委員提出無謂的爭拗。 

 (xxxxxx)   

234. 李碧儀議員質疑主席教訓其他委員的資格。她表示主席的責任只是處理

委員提出的動議，而且主席早前亦已曾作出過相同的發言。至於有關防疫項目

的議題，其他委員未有反對將其交回社房會討論，她質疑主席作出剛才訓話的

意義。她續指出臨時動議在會議開始時已經提出，而她與動議議員亦尊重主席

於討論其他事項時才討論動議，動議人剛才亦已宣讀動議內容，然而主席卻遲

遲未讓委員進行表決… 

(yyyyyy)   

 (zzzzzz)   

235. 主席表示現可以進行表決。 (aaaaaaa)   

 (bbbbbbb)   

236. 李碧儀議員請主席盡快進行表決。 (ccccccc)   

 (ddddddd)   

237. 主席請委員就臨時動議進行表決。 (eeeeeee)   

 (fffffff)  

238. 李碧儀議員表示，即使委員主席不希望討論報告，亦應就動議進行表決。 (ggggggg)   

 (hhhhhhh)   

239. 主席請李碧儀議員聆聽她的發言…… (i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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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jjjjj)  

240. 李碧儀議員質疑主席要求其他委員接受她的惡言相向，卻不容許其他委

員發言，並反問主席訓話其他委員的資格。 

(kkkkkkk)   

 (lllllll)   

241. 主席回應指會在委員發表意見後，就此項臨時動議進行表決。 (mmmmmmm)   

 (nnnnnnn)   

242.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看法： 

 

(i) 她指出在林偉文議員宣讀臨時動議後，由於她與張嘉莉議員都曾舉

手示意希望作出提問，所以主席才於表決之前開放第一輪的發言。 

 

(ii) 她認為灣仔民政事務專員仍未解釋清楚多項細節，而這也是現時情

況的癥結。她贊同張嘉莉議員剛才就調查報告與發還撥款安排是否

相關所作的提問。 

 

(iii) 前任區議會秘書胡麗珊女士曾表示秘書處已審閱團體提交之文件

及單據，而當中並沒有問題。她質疑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為何現時表

示仍需要處理單據問題，並詢問發還申請中是否出現新的問題。 

 

(iv) 處方拖延發還撥款已達二百多日，她詢問處方在這段時間有否與團

體保持溝通。而且，她近乎每月都會去信追問處方發還撥款的進度，

但處方只回應仍在進行有關工作，從未提供具體時間表，使團體無

所適從。 

 

(v) 她認為是次會議的討論重點是了解團體何時才能獲發還理應在二

百多天前獲發還的撥款。她認為事件涉及灣仔區議會的信譽，假如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未能發還款項，將減低其他團體日後繼續向區議

會申請撥款的意欲…… 

(ooooooo)   

 (ppppppp)   

243.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及李碧儀議員同時表示，根據楊雪盈議員的說法，她

應同意委員會討論調查報告。 

(qqqqqqq)   

 (rrrrrrr)   

244. 楊雪盈議員續表示，假如情況持續而處方不可能強逼團體申請區議會撥

款，日後將更難有團體願意合辦防疫項目。她指責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於會議上

發脾氣無濟於事。 

(sssssss)   

 (ttttttt)  

245.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處方已先後兩次電郵主席，充分回覆所有提問，

因此他並不認為有其他原因阻礙委員會在是次會議上討論報告。處方亦在調

查報告中提及在過去數月一直與團體保持溝通。團體及後就其發還申請提交

(uuuu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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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審計報告，處方需時審閱，與各議員一同守護公帑，絕不能隨便發放撥款。

他續指出民政處與秘書處日常需要處理很多工作，例如跟進楊雪盈議員向申

訴專員公署作出的投訴。然而，即使工作繁忙，處方亦盡力做好每個工作。既

然現時已完成調查及向委員會提供了報告，他反問建議在撥款及常務委員會

上進行討論為何不恰當。 

 (vvvvvvv)   

246. 主席請委員就林偉文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舉手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wwwwwww)   

 (xxxxxxx)   

支持：7 票(張嘉莉議員、梁柏堅議員、李碧儀議員、林偉文議員、 

李永財議員、黃宏泰議員、邱汶珊議員) 

反對：0 票  

棄權：5 票(陳鈺琳議員、顧國慧議員、羅偉珊議員、麥景星議員、 

楊雪盈議員)  

 

(yyyyyyy)   

247. 主席宣布動議獲得通過，並表示委員會就「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的調查

報告進行討論。 

(zzzzzzz)   

 (aaaaaaaa)   

248. 陳鈺琳議員要求將主席早前向民政處提出索取調查準則及所有相關文件

的電郵作為會議文件的一部分，供委員於討論期間作為參考。 

(bbbbbbbb)   

 (cccccccc)   

249. 楊雪盈議員要求將她早前向申訴專員公署回應處方於調查報告中對其指

控的信件列作會議文件的一部分。 

(dddddddd)   

 (eeeeeeee)   

250. 主席詢問楊雪盈議員是否提出動議。 (ffffffff)   

 (gggggggg)   

251. 楊雪盈議員表示，她了解主席有權決定會議可討論哪些文件，並要求秘

書補充。 

(hhhhhhhh)   

 (iiiiiiii)   

252. 梁柏堅議員表示，他理解各位委員在此議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有部分委

員亦提出在灣仔民政事務處提供的調查報告以外再加入其他文件一併討論。

他認為是次會議難以處理大量文件，而委員亦需要時間準備及參閱所有資料，

因此他建議於是次會議上討論調查報告，然後再於下次區議會會議上討論餘

下文件。 

(jjjjjjjj)   

 (kkkkkkkk)   

253. 陳鈺琳議員表示贊同梁柏堅議員指出委員需要時間準備其他補充文件，

因此她認為是次會議並非一個合適的時機討論調查報告，按現時僅有的文件

作討論，容易出現偏頗。此外，她再次要求將主席早前向民政處提出索取調查

準則及所有相關文件的電郵往來作為會議文件的一部分。她表示，主席在會議

前已要求處方於灣仔區議會網頁上上載相關文件，讓委員能作出全面的討論。 

(lll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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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mmmmm)   

254. 主席建議秘書處列印早前的電郵往來紀錄，讓委員考慮討論所需的補充

資料。 

(nnnnnnnn)   

 (oooooooo)   

255. 楊雪盈議員建議主席設立限期，供委員於特定時間內提交與是項議程相

關的會議文件。她希望稍後能向主席提供她早前追問處方發還撥款安排的電

郵及她向申訴專員公署作出的投訴，以回應調查報告不實指控。 

(pppppppp)   

 (qqqqqqqq)   

（謝偉俊議員於下午 6 時 22 分出席會議。） (rrrrrrrr)   

 (ssssssss)   

256. 梁柏堅議員補充指，他不希望將是項議題拖延至兩個月後的下次會議，

希望委員能於下次區議會會議前提交所有補充文件，然後在區議會會議上作

出討論，在充分了解各方持分者的論據後，盡快向團體發還撥款，減輕團體的

營運壓力。他認為處方是不會明確回應究意討論調查報告與發還撥款是否相

關，因此現時最理想的方法便是盡快完成有關調查報告的討論。 

(tttttttt)   

 (uuuuuuuu)   

257. 黃宏泰議員表示留意到主席在他發言期間變得激動，請主席控制自己的

情緒，心平氣和地接受他的發言。假若主席不能妥善控制情緒，將難以主持會

議，或需要交由副主席代為主持會議。他表示處方於報告中指出個別議員的不

足之處並不是一件壞事，相關委員不妨趁是次會議作出澄清，除非有關委員不

希望作出回應後再引起其他爭論。而且，他強調調查的目的旨在釐清及檢視整

個活動計劃中程序是否妥當及找出改善的地方，做法合理。他續請主席不要激

動及尊重他兩分鐘的發言時間。他認為議員不能雙重標準，要求別人忍讓自己

的指責，卻對別人的批評惡言相向，動輒指責另一方是人身攻擊。他請主席保

持心平氣和…  

(vvvvvvvv)   

 (wwwwwwww)   

258. 主席請黃宏泰議員不要作出多餘的揣測。 (xxxxxxxx)   

 (yyyyyyyy)   

259. 李碧儀議員有以下意見： 

 

(i) 按現時調查報告內容，循道衛理中心的責任已在多次回應中指出

誤以為灣仔區議會主席的建議是全體議員的共識，因此才按指示

增加小冊子的內容。因此，她認為循道衛理中心沒有任何的缺失，

並希望處方收到團體的補充單據後盡快發還餘下撥款。 

 

(ii) 假如有委員認為調查報告對其的指控並不屬實，是處方對她的抺

黑，她應提出證據澄清。例如，相關委員在推行計劃時曾否諮詢

過其他委員的意見及取得同意在小冊子及單張中加入區議會的工

作計劃。 

(zz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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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她表示並不清楚整項活動的籌備過程，有機會區議會主席只是未

有與建制派議員溝通，而諮詢過與其他委員，有關做法亦不能說

是主席的錯，畢竟主席尚算是曾經作出過諮詢。因此，她認為委員

需要提供更多書面證據才能釐清事件的經過。 

 (aaaaaaaaa)   

260. 主席請秘書處回應團體發還撥款的安排及討論調查報告之間的關係。 (bbbbbbbbb)   

 

(麥景星議員示意要求發言) 

 

(ccccccccc)   

261. 麥景星議員認為其他委員的提問仍未夠清晰，但他贊同主席剛才的提問。

他強調他非常不認同報告大部分的內容，特別是處方展開調查的原因只是因

應數名區議員去信總署要求進行調查。他表示處方已拖延發還款項達 220 日，

即使前任區議會秘書曾表示團體提交之活動單據無問題，處方剛才仍表示礙

於單據問題而未能向團體發還撥款，實在說不過去。他詢問既然委員會現已通

過動議於今天會議上討論調查報告，就處方在委員會完成是次討論後是否便

可以發還撥款，他實在看不出有其他理據不安排發還。 

(ddddddddd)   

 (eeeeeeeee)   

262. 張嘉莉議員表示，她已閱讀過調查報告，並詢問處方就調查還有没有其

他補充。她續問是否需要再由灣仔區議會安排傳閱文件才亦算是完成整個討

論。 

(fffffffff)   

 (ggggggggg)   

263.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多位區議員在過去不同的會議中都詢問過調

查報告的進度，處方了解到委員對了解調查結果的急切，因此在完成調查後便

各委員提供報告，以供討論。然而，委員會可以自行決定討論的時間長短及方

向。 

(hhhhhhhhh)   

 (iiiiiiiii)   

264. 李碧儀議員請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明確回應會否向循道衛理中心發還撥

款。 

(jjjjjjjjj)   

 (kkkkkkkkk)   

265.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正如調查報告所提及，處方在團體釐清部分

單據問題後便會發還款項。 

(lllllllll)   

 (mmmmmmmmm)   

266. 楊雪盈議員再次詢問主席會否容許她就是項議程提交補充文件，她表示

假若主席未有打算增加會議文件，她認為應容許委員在會後向主席提交補充

文件，對各方持分者都是一個較公道的做法。 

(nnnnnnnnn)   

 (ooooooooo)   

267. 主席表示，灣仔民政事務處終於回應了將會向團體發還撥款，多位委員

追問了半年的問題終於得到清晰的答覆，並表示終於為團體取回清白，證明團

(pppppp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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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事件中並無失誤。她請秘書處回應委員剛才的提問。 

 (qqqqqqqqq)   

268.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指，剛才有委員

表示前任區議會秘書胡麗珊女士曾表示已完成審批團體提交的單據，因此不

明白為何處方仍未發還撥款。他表示團體及後才提交了審核報告，申請發總額

為七十多萬元。處方過去一直就新一次的發還申請與團體溝通，跟進各項需要

修正的地方。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剛才亦已引述調查報告向委員會交代發還安

排。 

(rrrrrrrrr)   

 (sssssssss)   

269. 主席感謝處方的回應，並提醒秘書處盡快處理相關程序及確保相關文件

清晰。 

(ttttttttt)   

 (uuuuuuuuu)   

270. 顧國慧議員詢問為何團體的申請發還款額由原來的五十多萬元上升至七

十多萬元。此外，她表示調查報告中提及到秘書處、區議員及團體，她詢問處

方是根據甚麼程序進行調查，並質疑做法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她要求灣仔

民政事務專員回應。 

(vvvvvvvvv)   

 (wwwwwwwww)   

271. 陳鈺琳議員表示，她與顧國慧議員有相同的疑問，並補充指委員會剛才

一直討論區議會欠缺上訴機制。她詢問處方是甚於甚麼情況下展開調查，並要

求提供相關法例條文。 

(xxxxxxxxx)   

 (yyyyyyyyy)   

272. 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張漢明先生回應顧國慧議員的

提問，並表示團體最初只是申請發還部分撥款，而最新一次的申請則為發還全

部款項，因此金額有所不同。 

(zzzzzzzzz)   

 (aaaaaaaaaa)   

273.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指，灣仔民政事務處早前已透過電郵解釋處方會

按照每宗個案的情況及事態發展決定是否需要就事件作出調查。而是次調查

的對象主要為循道衛理中心，因此處方在調查過程中與團體作出四次的書面

查詢，亦參考了會議紀錄等其他相關文件。 

(bbbbbbbbbb)   

 (cccccccccc)   

274. 麥景星議員表示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未有回應調查是根據哪一項會議常規

或法例條文，並質疑處方隨意決定是否作出調查。 

(dddddddddd)   

 (eeeeeeeeee)   

275.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表示，他已多次回答有關提問因此没有其他補充。他

指出既然麥景星議員多次表示不認同調查報告，並指內容失實，他請麥議員具

體指出相關的部分供委員討論。 

(ffffffffff)   

 (gggggggggg)   

276. 梁柏堅議員表示不斷有委員質疑調查報告內容不真確、欠缺機制，然而

他剛才已表示現時只有收到處方的調查報告，委員會就雙方的申述難以作出

(hhhhh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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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因此他歡迎其他委員提供更多補充文件，但應該先討論清楚究竟委員期

望討論包含哪些文件，然後再於下次區議會會議上一併討論。他表示現時未有

報告以外的文件，雙方互相指控亦只會使討論「無限輪迴」，同時亦不能取得

中肯的結論。此外，他亦指出假若委員希望以開誠布公的方式跟進事件，委員

或需要考慮邀請團體出席會議，讓委員有機會親身質詢團體，否則日後又會質

疑報告內容只是處方單方面引述團體的回覆，最終使現時的情況演變成類似

法律程序。他強調他贊成於是次會議上討論是項議程是希望能讓團體盡快獲

發還撥款。 

 (iiiiiiiiii)   

277. 陳鈺琳議員回應指，處方剛才已正式回應會在委員會完成討論後安排發

還款項。她認為現時討論的重點應該是處方會在甚麼情況下會展開調查。她詢

問假若日後又有三名委員去信要求處方調查早前進行調查的程序，處方會否

又進行調查。 

(jjjjjjjjjj)   

 (kkkkkkkkkk)   

278. 林偉文議員表示，他在早前處方發出的電郵中得悉，循道衛理中心不同

意公開回覆灣仔民政事務處查詢的函件，他希望了解團體的解釋。他認為報告

現時只提供團體回覆概要並不足夠，有關做法未必能反映團體回覆信中其他

值得注意的細節。 

(llllllllll)   

 (mmmmmmmmmm)  

279.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看法： 

 

(i) 她表示主席在早前的電郵中已要求索取團體回覆處方的信件，因

此她不能理解為何處方未能提供有關資料。 

 

(ii)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仍未回應進行調查是依據甚麼準則，並質疑處

方憑空編造調查程序，做法不理想。她認為處方需要於是次會議

上明確交代調查是根據甚麼準則下進行。 

 

(iii) 她表示處方當初是接獲謝偉俊議員、黃宏泰議員及林偉文議員的

投訴後便啟動調查機制。她質疑為何一項獲委員會通過的撥款申

請在只有收到三位議員的投訴信後便要接受調查。她表示處方需

要公平公開地讓所有委員知道相關調查機制的詳情。 

(nnnnnnnnnn)   

 (oooooooooo)   

280. 黃宏泰議員有以下看法： 

 

(i) 他認為討論理應根據投訴者提供的內容而決定如何跟進事件。不

論投訴者是市民還是新成立的團體，只要處方認為投訴具理據便

應展開調查，例如哪怕只是有一個灣仔居民投訴，處方都應一視

同仁處理。 

(ppppppp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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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他認為有委員詢問處方開展調查的法律依據過於天真，他形容現

時的情況是當警察拘捕犯法的市民時，市民反而質疑警察作出拘

捕的法律依據。他表示民政處有責任進行內部審計各項撥款，即

使有委員不斷指責處方企圖挫敗他的銳氣，亦無助逼使處方日後

會寬鬆處理各項申請。他十分支持及讚賞處方充分發揮內部審核

的角色，未有因害怕指責及礙於不同人士的政治背景不去做好自

己的角色，做到依法辦事。 

 

(iii) 他表示委員需要參閱《區議會條例》及《基本法》，以了解處方是

有責任確保所有區議會的撥款用得其所及相關程序恰當。他請委

員不要重覆有關問題，並反問難道當警察拘捕襲擊市民的人時又

會質疑警方作出拘捕的法律依據。他請在席的謝偉俊律師分享多

年來從事相關方面的經驗。 

 (qqqqqqqqqq)   

281. 主席回應黃宏泰議員的發言指，既然他提及警察拘捕市民都會受到質疑，

她現時同樣希望處方清晰回應處理投訴及展開調查的機制，讓委員再處理投

訴時能參考。她認為是次會議不能就事件得出清晰結論，但她希望委員能思考

如何改善現行的投訴機制及程序。 

(rrrrrrrrrr)   

 (ssssssssss)   

282.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回應如下： 

 

(i) 他在剛才已解釋處方在收到意見後需要先了解實際情況，然後再

決定是否需要作出調查，過程中亦會考慮不同因素，包括黃宏泰

議員剛才亦有提及到部分相關因素。 

 

(ii) 就是項撥款計劃而言，處方在作出調查前，考慮到區議會為活動

的合辦機構、收到三位區議員的聯署要求，而且活動涉及龐大撥

款金額等。 

 

(iii) 調查報告中亦提及到活動派發的小冊子中除了附有防疫訊息外，

亦額外加入了區議會工作報告。然而根據會議紀錄，區議會會議

上未有特別提及過會於小冊子加入有關報告。假如需要於小冊子

刊登區議會工作報告，事前理應諮詢其他區議員及取得共識，以

避免在印刷小冊子後，引起誤會或出現錯誤。 

 

(iv) 他請主席向在席委員詢問是否在收到防疫包前得知小冊子中會額

外加入區議會工作報告。他表示以上便是其中一項剛才提及是否

進行調查需要考慮的特殊情況。 

(tttttttttt)   

 (uuuuuuu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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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謝偉俊議員有以下意見： 

 

(i) 他表示過往強調民主、公信力及透明度的代議士經常批評撥款機

制不清晰，出現私相授受或少數人隻手遮天的情況。在區議會換

屆後卻反而企圖隻手遮天、獨斷獨行去決定公帑的使用方式。 

 

(ii) 他指出事件的癥結並不只是撥款的運用，而是區議會主席借區議

會之名，把個人的意見作為區議會所有議員的意見，情況如同「挾

天子挾議會」，做法不正確及完全違反政治倫理。 

 

(iii) 他樂見委員強調調查需要有根據及受議事規則規範，然而他指出

重視規矩及法律的委員便不應時常強行討論政府表示屬於越權的

議題。他質疑有關委員站在道德高地上要求專員處事有規有矩的

資格。 

 

(iv) 現時條文並沒說明處方不能展開調查。事實上，立法會屬下委員

會過往曾多次批評區議會撥款項目及民政處處理撥款的方式並曾

指出過監管機制不足。因此當專員及處方認為個別撥款項目出現

問題絕對有責任跟進，這才是盡責的表現及符合普通常識。 

 

(v) 既然有委員認為機制問題如此重要，理應討論清楚日後處理區議

會撥款項目的方式，但卻容許有議員隻手遮天，任意決定何時才

需要跟從既有規則。他表示是次並不是個別個案，他了解委員會

剛才討論選擇採購消毒搓手液的合作機構時，同樣有委員隻手遮

天以致出現「藤㨢瓜、瓜㨢藤」的情況。他促請處方調查清楚以上

事件。假若委員會拒絕由民政處調查，將來可能交由廉政公署跟

進。 

(vvvvvvvvvv)   

 (wwwwwwwwww)   

284. 主席有以下意見： 

 

(i) 她認為委員會已討論多時，並認為小冊子本來只是一件小事，而

不少人士都曾向她查詢為何需要花如此長的時間去調查一件小

事。她希望委員會日後的討論更具方向性，避免區議會再犯相同

的錯誤，使公帑更用得其所。 

 

(ii) 她表示早前的會議已討論過報告中就小冊子指出的三個錯誤，並

於三月下旬決定修正小冊子內容。她認為一般修正的方法可以是

以貼紙遮蓋錯誤內容，或重新印刷小冊子。最終，區議會決定重

新印刷以取替舊有版本。她表示假如委員尚未派發所有防疫包可

(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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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閱小冊子的內容。她表示新版本的小冊子上仍留有原本的 QR 

Code，以致仍然連結至舊版小冊子。她指出提出加入 QR Code 的

建議是由林偉文議員於一月會議上提出，並獲其他區議員和議的。

她質疑所有委員在團體重新印刷小冊子後有否審閱及同意過新版

本，並反問現時又是否需要再次作出調查。 

 

(iii) 她希望委員會能集中討論日後如何在下個防疫項目中做得更好。 

 (yyyyyyyyyy)   

285. 李碧儀議員表示，她贊同主席建議委員探討如何改善日後處理撥款項目

的方式，亦贊同防疫小冊子本來確實只是小事一樁，然而，是次事件反映區議

會主席在處理防疫項目時不願意與其他議員溝通，至少不願意與四名建制派

議員溝通，才會導致是次事件。她希望區議會主席可以加強與其他議員之間的

溝通，並表示四位議員都講道理，不是事事反對，亦會支持好的建議。她希望

主席能明白，這就是這次事故的解決方案。 

(zzzzzzzzzz)   

 (aaaaaaaaaaa)   

286. 主席回應指，將來不同的委員會仍會繼續處理各式各樣的合辦活動。為

使區議員、民政處及地區團體之間的溝通有更清晰的方向，避免因為程序出錯

及溝通誤會拖延撥款進度，她詢委員會否考慮於日後的會議上檢討《灣仔區議

會與團體合辦活動的指引》。 

(bbbbbbbbbbb)   

 (ccccccccccc)   

287. 楊雪盈議員有以下意見： 

 

(i) 她認為建制派議員發出的投訴信中包含不少會議紀錄已經能解答

的問題，例如信中指控循道衛理中心未交代防疫包內的物資數量，

但團體已曾於會議上交代清楚。 

 

(ii) 她表示灣仔民政事務專員仍然未有交代拖延向團體發還撥款和展

開調查是依據哪一份準則，以及調查牽涉的對象詳情。她多次致

函查詢，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只回覆仍在調查事件，會盡快通

知她最新的進展。即使調查報告多次提及她本人，但處方卻從未

在調查過程中向她求證，因此她認為調查方式並不恰當。 

 

(iii) 她不認同報告指防疫小冊子內容出錯，事實上只是團體早於區議

會擱置裝設消毒酒精裝置前已印刷防疫小冊子，她質疑灣仔民政

事務專員混淆視聽。 

 

(iv) 她認為這份調查報告存在太多錯漏，而且處方未有按規章做事，

令她完全無所適從，委員會亦難以就有關報告繼續討論。 

(ddddddddddd)   

 (eeeeeee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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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質疑究竟現時是誰在混淆視聽，他指出調查報告的重

點從來未有針對消毒裝置計劃，而是指出製作防疫包及小冊子的過程中存在

的問題。就處方所得的資料，並非所有議員均知道小冊子中會加入區議會的工

作報告，有一至三位議員或事先知悉，但確實有其他議員不知情。他強調報告

如黃宏泰議員所言，著眼於日後的改善方向。由於區議會內部的溝通情況對推

行地區工作非常重要，故此處方原意亦只是建議區議會加強這方面的溝通。他

續請楊雪盈議員具體指出報告內不實地方，亦歡迎她就是否自行撰寫小冊子

內的區議會工作報告作出澄清。此外，他亦請麥景星議員及其他議員向委員會

說明他們是否事前已經得悉小冊子會包含區議會工作報告，讓委員會作出理

性的討論。他請主席詢問在席委員以上問題。 

(fffffffffff)   

 (ggggggggggg)   

289. 主席回應指邱汶珊議員已等待發言多時，她請邱議員提出她的意見。 (hhhhhhhhhhh)   

 (iiiiiiiiiii)   

（李碧儀議員於下午 6 時 51 分離席。） (jjjjjjjjjjj)   

 (kkkkkkkkkkk)   

290. 邱汶珊議員有以下意見： 

 

(i) 她表示區議會所派發之物資均需花費公帑，同時全體十三位區議員

都需要承擔責任。因此，她贊同林偉文議員就採購搓手液事件電郵

要求邀請港語學及梁錦棠詠春同學會再次出席會議讓委員會能討

論申請，而有關安排與區議會是否設有上訴機制無關，她亦質疑團

體出席會議件出申訴是否就等同申請上訴。 

 

(ii) 她強調她就防疫項目兩輪投票中都是支持梁錦棠詠春同學會，而她

作出有關決定是基於比較過所有團體提交的化驗報告、派發數量及

分配方式等。 

 

(iii) 她表示在「灣仔區同心抗疫行動」第一輪與第二輪派發的口罩質素

並不一致，尤其是第二輪的口罩很皺，而且只有兩摺。有街坊甚至

指口罩與網絡片段中第一輪的口罩差距甚遠。 

 

(iv) 她不認同有委員認為調查只是源於幾位建制派議員的聯署投訴信，

她只是事先不知道有關投訴而未有參與聯署。 

 

(v) 雖然她明白主席有權決定會議討論文件，但她認為在向團體發還撥

款前委員會應先討論調查報告，而且有關報告在十月中旬已經備

妥，按理應盡快討論。 

(lllllllllll)   

 

 

(mmmmmmm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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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楊雪盈議員回應如下： 

 

(i) 她表示她已向申訴專員公署反映指，報告針對小冊子的採購程序、

設計和內容撰寫的建議內容缺乏足夠理據，而且處方在進行調查

時從未向她求證，是次會議上亦有委員提出相同的質疑。 

 

(ii) 她認為現時發還撥款的準則並未有要求合辦團體就宣傳品內容尋

求區議會的共識，故她一直對報告的指控感到疑惑。她反問按現

時的說法，區議會是否需要審閱及通過所有合辦團體製作的印刷

品，及為何處方現時只針對循道衛理中心，還要拖延發還撥款。 

 

(iii) 她表示尚可忍受處方對她的指控，但她為團體抱不平，既被拖延

發還撥款，還要被指責不按規矩辦事，相當不公道。 

 

(iv) 她表示她早前曾就小冊子內容與灣仔民政事務專員有短訊來往，

並反問是否需要公開相關紀錄。她認為調查報告內容令人疑惑，

資料並不完整，亦有很多錯漏之處。 

(nnnnnnnnnnn)   

 (ooooooooooo)   

292.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表示剛才楊雪盈議員提出不要混淆視聽，因此他亦請

楊議員不要過份離題，她已多次表示報告有不準確的地方，又說她忍受對她指

控，只是為團體抱不平。他表示楊議員大可以明確指出失實的地方，或直接回

應她是否一個人負責撰寫及決定工作報告的內容，有没有詢問過其他議員的

意見。他亦請有被事先徵詢過意見的委員舉手示意。 

(ppppppppppp)   

 (qqqqqqqqqqq)   

293. 主席反問委員就是次討論所期望達成的目標。她表示希望先了解各委員

的目標然後才繼續討論，她首先請林偉文議員發言。 

(rrrrrrrrrrr)   

 (sssssssssss)   

294. 林偉文議員表示他在主席提出剛才的查詢前已舉手示意，表示希望就事

件表達意見，他詢問主席現時的發言安排。 

(ttttttttttt)   

 (uuuuuuuuuuu)   

295. 主席回應指林偉文議員可首先表達意見，然後再順帶申述他對是次討論

的期望。 

(vvvvvvvvvvv)   

 

 

 

 

 

 

 

(wwwwwww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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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林偉文議員有以下意見： 

 

(i) 他表示區議會在過去的會議上只提及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的資訊製

作小冊子，卻從未曾提出會加入區議會工作報告，同時亦未曾有

人諮詢過他對加入工作報告的意見，他歡迎有被諮詢的委員作出

指正。他相信在席不少委員會都未被徵詢過，至少包括建制派議

員。 

 

(ii) 他在是次會議上才得悉原來楊雪盈議員曾就製作小冊子事宜徵詢

灣仔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他質疑為何楊議員只詢問專員的意見，

反而未有與其他委員溝通。他反問楊議員是否視專員為灣仔區的

領導，還是專員是一眾議員的上級；若按照以上邏輯，專員作為領

導去展開調查是合理的做法。 

(xxxxxxxxxxx)   

 (yyyyyyyyyyy)   

297. 梁柏堅議員表示他同樣在主席提出新查詢前已舉手示意要求發言，他續

提出以下意見： 

 

(i) 他再次表示假如需要認真討論報告內容，理應先了解報告中引述

團體的回應概要是否全部事實的根據，然後區議會便需針對有關

方面研究如何跟進。 

 

(ii) 他亦再次表示現時一方質疑報告內容的真確性，處方在另一方面

又要求有關議員直接指出不實的地方，討論只是「無限輪迴」，

而且會議文件只有處方提供的報告，又未有向申訴專員公署的投

訴信，委員難以逐一就每項具爭議的部分進行討論。他重申在下

次區議會會議上再作深入討論較為合適。 

 

(iii) 他贊同報告其中一部分所提及，團體在 2 月 18 日的區議會第二次

特別會議上未有交代小冊子的設計及印製服務的採購過程。 

 

(iv) 現階段事件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討論的重點亦不是要追究事

件的責任誰屬，而是要指出是次活動程序上不清晰和出錯的地方。

即使有關人士希望作出澄清，討論亦需要有更多補充資料，否則

難以處理。 

 

(v) 他認為無須再詢問委員希望在是次討論中達到甚麼目的，因為現

未有足夠資訊，是次的討論是不會達到任何目標，有關議題應在

下次區議會會議上再作討論。 

(zzzzzzzzzzz)   

 (aaaaaa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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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主席再次詢問委員有關希望於是次討論中達成甚麼目標。 (bbbbbbbbbbbb)   

 (cccccccccccc)   

299. 林偉文議員表示贊同梁柏堅議員提出於區議會會議上討論是項議題，因

為委員會都是由區議會主導，而且有更多政府部門列席，又可邀請循道衛理中

心代表出席，相信能釐清更多問題。 

(dddddddddddd)   

 (eeeeeeeeeeee)   

300. 主席再次詢問委員有關希望於是次討論中達成甚麼目標。 (ffffffffffff)   

 (gggggggggggg)   

301. 黃宏泰議員表示是次討論旨在從是次事件中汲取教訓，他無意譴責個別

議員，亦相信灣仔區居民無興趣了解是哪位議員出錯。而且，區議會與立法會

不同，没有在三分二議員通過譴責動議後可以取消個別議員資格的機制。他亦

指出區議員通過民選及有監察政府的責任，但政府亦希望議員做好其工作。假

如有委員認為被冤枉，大可致函灣仔民政事務專員。他希望委員會能著眼於將

來如何能做得更好，不要經常負面地回應處方的報告，讓市民知道自己不接受

別人批評亦不得體。他表示人犯錯並不奇怪，否則終審法院便不會經常推翻案

件原定的判決。他亦請主席不要輕易動怒。 

(hhhhhhhhhhhh)   

 (iiiiiiiiiiii)   

302. 謝偉俊議員提出以下看法： 

 

(i) 他認為討論並不一定需要有特定目的，在會議上討論已經是目的

之一，而他亦未能了解於區議會會議上再次討論相同議題的好處，

畢竟議會已就此議題浪費太多時間。他從政多年，很少見到民政

事務專員會與區議會主席隔空對話，他認為對議會沒有好處。 

 

(ii) 他認為是次事故只因為有議員獨斷獨行又硬撐不是自己的問題，

使循道衛理中心變成磨心。雖然這種要強的性格能推動自身上進，

但始終是出錯了。 

 

(iii) 他認為區議會主席向大家承認錯誤，承認自己事前未有就變更小

冊子的內容諮詢其他議員意見，擅自代表了其他議員提供意見便

能解決事件，他不明白為何還要作出無謂的堅持。 

 

(iv) 假如區議會主席覺得委屈並認為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及報告作出了

錯誤的指控，她可以控告誹謗。區議會並不像立法會一樣受特權

條例保障，而他亦樂意提供法律意見。 

 

(v) 他希望區議會主席不要再就事情爭論不休，浪費議會時間，區議

會應該著眼於日後能如何做得更好。如果有任何出錯的地方，便

誠心改過；同時改善往後的溝通方式，不論是建制還是非建制議

(jjjjjjjjj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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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員之間都有商有量，千萬不能有個別議員隻手遮天。 

 (kkkkkkkkkkkk)   

303. 主席感謝各位委員提出的意見、秘書處的補充資料及灣仔民政事務專員

的意見。她認為是次事件只是一件小事，但希望日後再有活動小冊子內容出錯

時，委員會能根據清晰的程序及機制作出跟進，避免同樣事件發生。她續表

示，灣仔區議會將需要處理更多的防疫項目，需要與不同社區團體溝通，因此

需要就與團體的溝通方式有清晰的方向。 

(llllllllllll)   

 (mmmmmmmmmmmm)   

304. 楊雪盈議員表示希望就小冊子資料出錯的說法作出澄清，因為她並不認

為現階段可判斷小冊子的內容有錯。 

(nnnnnnnnnnnn)   

 (oooooooooooo)   

305. 主席請楊雪盈議員補充。 (pppppppppppp)   

 (qqqqqqqqqqqq)   

（張嘉莉議員、林偉文議員、梁柏堅議員、李永財議員、謝偉俊議員及 

黃宏泰議員於下午 7 時 12 分離席。） 

(rrrrrrrrrrrr)   

 (ssssssssssss)   

306. 由於有委員先後因事離席，會議已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主席根據《灣 

仔區議會常規》第 12 條(2)，於下午 7 時 12 分指示秘書召喚缺席的委員出席

會議。 

(tttttttttttt)   

 (uuuuuuuuuuuu)   

307. 由於秘書在聯絡所有缺席的委員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主席於下

午 7 時 28 分宣布休會。 

(vvvvvvvvvvvv)   

 (wwwwwwwwwwww)   

第 20項：下次會議日期   

308.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2020年12月29日(星期二)舉行。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本會議紀錄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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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撥款申請結果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 

建議撥款額($)/ 

批准原因 

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會主辦或與團體合辦的活動計劃 

110/2020 灣仔區空氣污染對居民

健康影響研究 

Future Research 

Limited 
290,650 290,65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主辦或與團體合辦的活動計劃 

103/2020 灣仔堅守 全民潔手 港語學 500,000 不獲通過 

 

104/2020 意義支柱—社區生命教

育計劃 

HOBBYHK 137,806 137,806/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豁免第(1.1)、(2.1)、(2.2)、(3.1)、(3.2)、(4.1)、

(4.2)、(5.1)、(5.2)項涉及聘請擁有專業資格的導師及其他人士的開支上限。〕 

 

105/2020 灣仔 STEM X SEN共融

教育計劃 

童星同戲有限公司 99,820 99,82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豁免第(2)項涉及聘請擁有專業資格的導師開支上

限。〕 

 

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辦或與團體合辦的活動計劃 

106/2020 「足動灣仔 啟動潛能」 晉峰足球會有限公司 50,000 50,0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豁免第(k)、(l)項有關活動時數不足及聘請擁有專業

資格的導師開支上限。〕 

 

107/2020 黃金動力 綠活灣仔 黃金時代基金會 196,306 196,306/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下列豁免： 

第(h)、(t)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及開支上限的限制； 

第(i)項有關聘請專業資格導師的開支上限； 

第(k)、(n)、(q)項有關專業資格導師授課時數及開支限額。〕 

 

108/2020 區區有野學－ 

本地深度遊 

香港飛有限公司 74,275 74,275/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給予下列豁免： 

有關義工與參加者的比例； 

第(2c)、(3c)、(4d)項有關全日户外活動(以 8小時計)中，其他項目津貼(包括

所有相關開支項目)的開支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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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 

建議撥款額($)/ 

批准原因 

109/2020 Pop Up Exhibition 

社區展覽 

覺有限公司 50,000 50,0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其他地區團體舉辦的活動計劃 

95/2020 聖誕綜藝聯歡晚會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

訓基金會有限公司 

14,916 14,916/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豁免第(11)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及開支上

限的限制。〕 

 

96/2020 聖誕聯歡綜合匯演 2020 港灣婦女會有限公司 10,490.72 10,490.72/有關申請

符合《灣仔區議會

撥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豁免第(h)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限制。〕  

97/2020 敬老綜合晚會 大坑坊眾福利會 15,000 15,0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98/2020 文康會歌舞昇平慶元宵

嘉年華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

會有限公司 

15,000 15,0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99/2020 2020 年柏景臺冬日樂悠

遊 

柏景臺業主立案法團 5,000 團體於會議會後 

取消申請 

100/2020 灣仔紡圖 覺有限公司 15,000 15,0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101/2020 粵曲樂韻賀冬至 2020 仁愛堂田家炳銅鑼灣

長者活動中心 

15,000 15,00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102/2020 歌聲粵韻同樂日 彩雲軒 14,570 14,570/有關申請符

合《灣仔區議會撥

款使用準則》 

〔經討論後，委員會支持豁免第(7)項有關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限制。〕  

 


